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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01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s3a102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02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03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04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05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06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07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08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09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10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11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12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13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c3a114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s1a114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14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15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16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s2a117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17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18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19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s3a120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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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一條 ── 其他遺囑之存放 

第一百二十二條 ── 遺囑之交還 

第四節 ── 密封遺囑之啟封 

第一百二十三條 ── 有權限之公證機構 

第一百二十四條 ── 必要文件 

第一百二十五條 ── 啟封程序 

第一百二十六條 ── 啟封書 

第一百二十七條 ── 依職權啟封遺囑 

第五節 ── 授權、複授權及配偶之同意 

第一百二十八條 ── 授權書之形式 

第一百二十九條 ── 複授權及配偶之同意 

第六節 ── 債權證券之拒絕證書 

第一百三十條 ── 匯票及其他債權證券之拒絕證書 

第一百三十一條 ── 提交匯票以繕立拒絕證書 

第一百三十二條 ── 提交之期間及其推延 

第一百三十三條 ── 不得被接納以繕立拒絕證書之匯票 

第一百三十四條 ── 通知 

第一百三十五條 ── 取回之匯票 

第一百三十六條 ── 繕立拒絕證書之期間、順序及效力 

第一百三十七條 ── 拒絕證書之形式要件 

第一百三十八條 ── 匯票之發還 

第四章 ── 附註 

第一百三十九條 ── 附註之定義及方式 

第一百四十條 ── 發起 

第一百四十一條 ── 附註之事實 

第一百四十二條 ── 缺漏之彌補及不準確之處之更正 

第一百四十三條 ── 就遺囑人及贈與人死亡所作之附註 

第一百四十四條 ── 就交還存放之遺囑所作之附註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21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22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s4a123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23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24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25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26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27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s5a128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28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29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s6a130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30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31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32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33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34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35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36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37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38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c4a139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39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40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41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42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43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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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五條 ── 就附註之事實所作之告知 

第一百四十六條 ── 期間 

第一百四十七條 ── 文件之處置 

第五章 ── 登記 

第一百四十八條 ── 對象 

第一百四十九條 ── 登記次序 

第一百五十條 ── 公證遺囑及公證書之登記 

第一百五十一條 ── 與密封遺囑有關之文書之登記 

第一百五十二條 ── 與債務證券之拒絕證書有關之登記 

第一百五十三條 ── 認證簿冊之登記 

第一百五十四條 ── 其他行為之登記 

第六章 ── 私文書之認證 

第一百五十五條 ── 經認證之文書 

第一百五十六條 ── 認證語 

第一百五十七條 ── 形式要件 

第一百五十八條 ── 社團及財團 

第七章 ── 認定 

第一百五十九條 ── 認定之類型 

第一百六十條 ── 作出特別註明之認定 

第一百六十一條 ── 代簽 

第一百六十二條 ── 形式要件 

第一百六十三條 ── 不得作出之認定 

第八章 ── 證明書、證明及同類文件 

第一節 ── 一般規定 

第一百六十四條 ── 發起 

第一百六十五條 ── 期間 

第一百六十六條 ── 共同之必備資料 

第二節 ── 證明書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45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46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47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c5a148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48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49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01.asp#a150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51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52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53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54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c6a155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55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56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57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58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c7a159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59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60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61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62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63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c8a164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s1a164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64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65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66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s2a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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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七條 ── 生存證明書及身分證明書 

第一百六十八條 ── 擔任職務之證明書 

第一百六十九條 ── 透過圖文傳真接收之文件之證明書 

第一百七十條 ── 其他事實之證明書 

第三節 ── 證明 

第一百七十一條 ── 證據價值 

第一百七十二條 ── 證明之申請及遞交 

第一百七十三條 ── 證明之類型 

第一百七十四條 ── 證明之方式 

第一百七十五條 ── 形式要件 

第一百七十六條 ── 內容證明所包含之資料 

第一百七十七條 ── 整體內容證明 

第一百七十八條 ── 部分內容證明 

第四節 ── 認證繕本 

第一百七十九條 ── 概念及方式 

第一百八十條 ── 載明事項 

第一百八十一條 ── 以公證員不諳之語言作成之文書之認證繕本 

第五節 ── 譯本 

第一百八十二條 ── 概念 

第一百八十三條 ── 形式要件 

第一百八十四條 ── 制度 

第三編 ──對公證員之決定提出之申訴 

第一章 ── 一般規定 

第一百八十五條 ── 可申訴之決定 

第一百八十六條 ── 申訴之方式 

第一百八十七條 ── 正當性 

第二章 ── 行政申訴 

第一節 ── 聲明異議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67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68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69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70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s3a171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71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72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73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74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75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76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77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78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s4a179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79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80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81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s5a182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82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83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84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t3a185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c1a185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85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86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87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c2a188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s1a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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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八條 ── 聲明異議之程序及期間 

第一百八十九條 ── 決定 

第二節 ── 上訴 

第一百九十條 ── 上訴之提起及期間 

第一百九十一條 ── 先前未提出聲明異議之上訴 

第一百九十二條 ── 先前已提出聲明異議之上訴 

第一百九十三條 ── 嗣後之步驟 

第一百九十四條 ── 明示決定之嗣後作出 

第一百九十五條 ── 對上訴之決定 

第一百九十六條 ── 決定之效力 

第三章 ── 向法院之上訴 

第一百九十七條 ── 可提起上訴之決定 

第一百九十八條 ── 期間 

第一百九十九條 ── 上訴之提起 

第二百條 ── 將卷宗送交法院 

第二百零一條 ── 明示決定之嗣後作出 

第二百零二條 ── 對上訴之審判 

第二百零三條 ── 對裁判之上訴 

第二百零四條 ── 對確定裁判之執行 

第二百零五條 ── 上訴利益值及訴訟費用之豁免 

第四編 ──最後規定 

第一章 ── 就公證行為所作之告知 

第二百零六條 ── 就公證行為所作之告知 

第二百零七條 ── 就為公益而設定之負擔及為死後受悼念或近似

目的而作之處分所作 之告知 

第二章 ── 公證行為之費用 

第二百零八條 ── 手續費及開支 

第二百零九條 ── 手續費之豁免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88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89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s2a190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90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91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92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93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94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95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96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c3a197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97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98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199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151.asp#a200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01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02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03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04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05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t4a206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c1a206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06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07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c2a208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08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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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條 ── 印花稅及物業轉移稅 

第二百一十一條 ── 要求發出之文件之費用 

第二百一十二條 ── 獨立公證文書之費用 

第二百一十三條 ── 收費帳目之編製及記錄 

第二百一十四條 ── 收費帳目之核對及解釋 

第二百一十五條 ── 收費帳目之登記 

第二百一十六條 ── 與收費帳目登記有關之說明 

第三章 ── 期間 

第二百一十七條 ── 期間之計算 

第二百一十八條 ── 期間之不遵守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10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11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12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13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14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15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16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c3a217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17
http://bo.io.gov.mo/bo/i/99/43/codnotcn/codnot201.asp#a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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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 公證職能之行使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公證職能） 

一、公證職能之主要作用在於使非以司法途徑作出之法律行為具備法定形

式，並賦予該等行為公信力。 

二、為着產生上款規定之效力，公證員得在當事人表達其法律行為意思之

事宜上給予指導。 

第二條 （專職機關） 

具公證職能之專職機關為公共公證員及私人公證員。 

第三條 （特別機關） 

一、在例外情況下，下列者得行使公證職能： 

a）專責公證員； 

b）就特定行為獲法律賦予公證員權限之其他實體。 

二、專責公證員係指就特定行為獲法律賦予公證員權限且具法律學士學位

之公共機關之公務員、服務人員或工作人員。 

三、具有公證職能之特別機關運用其權限而作出之行為，應受本法典內適

用於該等行為之規定部分所約束。 

第四條 （實習員及助理員） 

公證機構之實習員及助理員，僅得作出法律明確允許其作出之行為；該等

行為受本法典內規範公證員行為之規定所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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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證員 

第一節 權限及迴避 

第一分節 職權 

第五條 （一般權限） 

一、公證員之一般權限為接收及理解當事人之意思，使有關意思符合法律

規定及具備法定形式，作成與上述目的相符之文書及賦予該等文書真確性，

並確保文書之保存、證明力及執行力。 

二、公證員在行使其權限時，應就其所作行為之意義及涵蓋範圍向當事人

作出說明。 

第六條 （特別權限） 

一、公證員具下列特別權限： 

a）繕立公證遺囑、廢止遺囑之公證書以及密封遺囑之核准書、存放書及

啟封書，並就按照民法所定之某一特別方式而訂立之遺囑繕立存放書； 

b）繕立載於記錄簿冊內及非載於記錄簿冊內之其他公證文書； 

c）在私文書上繕立認證語，或就私文書上之筆跡或簽名繕立作成人之認

定語； 

d）發出生存證明書、身分證明書以及擔任公共職務或法人管理職務之證

明書； 

e）就已發生之其他事實發出證明書； 

f）證明文件之譯本，或提供並證明文件之譯本； 

g）發出公證文書及登記之證明，以及公證機構內其他存檔文件之證明，

並就為作成認證繕本之目的而向其出示之文件發出認證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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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為接收鄭重聲明或經宣誓作出之聲明而繕立文書； 

i）按可予證實之方式透過圖文傳真，將公證文書及登記之內容，以及公

證機構內其他存檔文件之內容傳送至須向其作出證明之任何公共部門或公

證機關； 

j）接收自公共部門或公證機構按可予證實之方式透過圖文傳真而傳送之

文件，並就該等文件發出證明書； 

l）按有關法津之規定認證商業企業主之簿冊； 

m）參與非以司法途徑作出之法律行為，以使其在確定性或真確性方面具

備利害關係人所期望之特別保障； 

n）對依法應在有關公證機構內存檔之文件以及為存檔目的而交予公證員

之文件加以保存。 

二、應利害關係人之請求，公證員得為作成屬其權限範圍之行為而透過任

一途徑要求任何公共部門提供所需之文件。 

第七條 （對私人公證員權限之限制） 

一、私人公證員有權限作出本法典規定之一切公證行為，但下列公證行為

除外： 

a）公證遺囑及廢止遺囑之公證書； 

b）密封遺囑之核准書、存放書與啟封書，以及按照民法所定之某一特別

方式而訂立之遺囑之存放書； 

c）按法律規定應以公證書作出之拋棄遺產行為； 

d）公證確認繼承資格及公證證明； 

e）婚姻協定； 

f）債權證券之拒絕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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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無行為能力人係當事人之行為，但在該行為中無行為能力人經適當代

理或輔助者除外。 

二、上款之規定不妨礙可按《民法典》第二千零五十一條之規定於私人公

證員面前訂立遺囑。 

第八條 （權限範圍）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公證員得應請求而在本地區作出屬其權限範圍之一切

行為，即使涉及非居住於澳門之人或非位於澳門之財產亦然。 

第二分節 迴避 

第九條 （公證員之迴避） 

一、如公證員本人、其配偶、任一直系血親或姻親、二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或姻親，或與公證員在事實婚狀況下生活之人，係行為之直接或間接當事

人，又或係行為之直接或間接受益人，則公證員不得作出有關行為。 

二、如上款所指之任一人係行為當事人或受益人之受權人或法定代理人，

則上述之迴避亦適用於有關行為。 

三、行為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一股份有限公司，而公證員本人或第一

款所指之人係該公司之股東者，公證員得參與有關行為；行為之當事人或

利害關係人為一公益法人，而此法人係由公證員管理者，公證員亦得參與

有關公證行為。 

第十條 （公證機構之實習員及助理員之迴避） 

一、公證機構之實習員及助理員處於上條所指之應迴避狀況時，不得作出

公證行為。 

二、公證員應迴避時，其所屬公證機構之實習員及助理員亦須迴避。 

第十一條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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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九條及第十條之規定，不適用於以法庭上之單純代理權為內容之授

權及複授權，亦不適用於在不構成合同行為憑證之文書上所作之公證認定；

但該等授權、複授權及認定涉及應迴避之公證員、公證機構之實習員或助

理員時，則第九條及第十條之規定仍予適用。 

二、公證機構之實習員及助理員得作出上款所指之行為，即使其所屬公證

機構之公證員為被代理人、代理人或簽署人亦然。 

第二節 保守職業秘密及拒絕作出公證行為 

第一分節 保守職業秘密及提供資訊 

第十二條 （保守職業秘密） 

一、對於為作出簿冊認證或為作出認證而交予公證員之私文書之存在及內

容，以及對於交予公證員供其準備及作出屬其權限行為所用之資料，均須

作為職業秘密加以保守。 

二、在未經向公證員出示遺囑人之死亡證明時，遺囑及任何與其有關之資

料均屬秘密；但對遺囑人本人或其具特別權力之受權人則除外。 

三、僅在法律規定之情況下，公證員方有出示公證機構之簿冊、文件及資

料庫內資料之義務；公證員亦有義務保管按照法律仍未移至其他檔案庫或

未銷毀之簿冊、文件及資料庫內資料。 

第十三條 （資訊） 

一、對於可發出證明之行為、登記或存檔文件，如利害關係人提出要求，

則公證員應就該等行為、紀錄或文件之存在提供口頭資訊。 

二、在上款所指情況下，應當事人或訂立行為人之明確要求，公證員應就

有關行為、登記或存檔文件提供不具證明效力而僅具資訊用途之影印本。 

三、應信用機構之要求，得以書面及簡介方式就債權證券之拒絕證書簿冊

內所作之登記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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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節 拒絕作出公證行為 

第十四條 （拒絕之義務） 

一、在下列情況下，公證員應拒絕作出被申請之公證行為： 

a）行為屬無效； 

b）行為不屬其權限範圍或屬其本人應迴避作出者； 

c）就參與人之精神是否健全存有疑問。 

二、如有經衛生司認可之兩位醫學鑑定人參與公證行為，並證實參與人精

神健全，則就參與人之精神健全存有疑問即不構成拒絕作出公證行為之依

據。 

第十五條 （說明拒絕之理由） 

一、如公共公證員拒絕作出屬其權限範圍之行為，而利害關係人以口頭或

書面方式向其聲明擬對該拒絕作出行為之決定提出爭議，則公證員應在四

十八小時內向利害關係人交出一份註明日期之書面報告，其中應詳細說明

拒絕之理由。 

二、上款之規定，經作出必要配合後，適用於拒絕發出證明之情況。 

三、為針對公證員拒絕作出公證行為之決定而提出爭議，向利害關係人交

出第一款所指說明拒絕理由之報告之日，視為就該決定作出通知之日。 

第十六條 （可撤銷行為及不產生效力行為） 

一、公證員不得以有關行為屬可撤銷或不產生效力為理由而拒絕參與。 

二、在上款所指之情況下，公證員應將有關行為具有瑕疵或不產生效力一

事提醒其訂立人，並在文書內註明已作上述提醒。 

第十七條 （私人公證員拒絕作出公證行為之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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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人公證員有權拒絕作出任何屬其權限範圍之行為，而無須指出拒絕

之理由。 

二、如因行為之性質或依法律規定而僅得由某特定公證員或其代任人作出

該行為，則此公證員或其代任人在被要求作出該行為時，即不得行使上款

所指之權能。 

三、在上款所指之情況下，對公證員之拒絕適用第十五條之規定。 

第三節 對公證行為之責任 

第十八條 （一般原則） 

一、就公證行為及由公證機構發出之文件，均由其簽署人承擔責任，但其

繕立人仍須承擔因欺詐或惡意而應負之責任。 

二、按上款規定須對公證行為承擔責任之人，基於所造成之損失而負有之

責任，並不因該等行為已透過司法途徑轉為有效而獲免除。 

第十九條 （連帶責任） 

一、公證員因缺乏監管或領導而導致其公證機構之工作人員在執行有關職

務時不法實踐某些作為或不作為者，須承擔連帶責任，但該等工作人員本

身仍須承擔其個人責任。 

二、除上款規定外，私人公證員尚須就基於工作上之錯誤而對第三人造成

之損失、以及就稅務法律之不履行而向有關行為之訂立人承擔連帶責任。 

第二十條 （刑事責任） 

有關公務員須承擔刑事責任之規定，適用於公證員就執行職務時所作出之

行為而須承擔之刑事責任。 

第四節 法定制度 

第二十一條 （適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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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公證員職程之納入，公共公證機構之組織及運作，以及在機構內

工作之人員之職責，均受登記及公證機關組織架構所規範。 

二、私人公證員之入職條件以及從事私人公證活動之條件，均受專門法規

所規範。 

第三章 -公證活動之組織 

第一節 簿冊 

第二十二條 （公證行為之簿冊） 

一、公證行為須按性質而分別繕立於下列簿冊內： 

a）公證遺囑及廢止遺囑之公證書之記錄簿冊； 

b）雜項公證書之記錄簿冊； 

c）債權證券之拒絕證書之簿冊； 

d）有關繕立於ａ項所指簿冊內之行為、密封遺囑之核准書及存放書、以

及其他遺囑之存放書之登記簿冊； 

e）雜項公證書之登記簿冊； 

f）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 

g）手續費及印花稅之登記簿冊； 

h）簿冊認證之登記簿冊。 

二、公證機構及其他具公證職能之特別機關，應備有為作出屬其權限範圍

之公證行為所需、且屬上款所指之簿冊。 

第二十三條 （其他簿冊） 

除公證行為之簿冊外，公證機構尚應備有下列簿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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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目錄簿冊； 

b）公證員認為對公證機構之運作屬必要之其他簿冊。 

第二十四條 （式樣） 

一、公證員應採用經核准之簿冊式樣；無該式樣時，應採用最適合於簿冊

用途之式樣。 

二、對供公證機構使用簿冊之式樣之核准，以及對使用中之式樣之更改，

均由司法事務司司長在聽取登記暨公證委員會之意見後以批示作出。 

第二十五條 （簿冊之電腦化） 

一、司法事務司司長在聽取登記暨公證委員會之意見後，得決定以適當之

電腦儲存數據取代簿冊，即使僅為存檔之目的亦然。 

二、司法事務司司長有權訂定取代簿冊之程序，尤其得決定將兩冊或兩冊

以上之登記簿冊併入獨一數據庫。 

三、本節內之規定，經作出必要配合後，適用於載入電腦儲存數據內之簿

冊式樣。 

第二十六條 （簿冊分為數冊） 

一、如公證員行使第五十三條第一款最後部分所指之權能，則公證遺囑及

廢止遺囑之公證書之記錄簿冊應分為兩冊。 

二、雜項公證書之記錄簿冊得按工作需要而分為數冊。 

三、手續費及印花稅之登記簿冊得分為兩冊，一冊用作登記有關公證認定

行為之收費帳目，另一冊用作登記有關其他行為之收費帳目。 

四、上款所指用作登記公證認定行為之收費帳目之簿冊，得視乎工作情況

而分為數冊。 

第二十七條 （公證遺囑及廢止遺囑之公證書之記錄簿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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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證遺囑、廢止遺囑之公證書以及相關附註，均繕立在第二十二條第

一款ａ項所指之簿冊內。 

二、上述簿冊按上條第一款之規定而分為兩冊者，一冊用於手寫之行為，

另一冊用於經打字或電腦處理之行為。 

第二十八條 （雜項公證書之記錄簿冊） 

凡公證書及相關附註，均繕立在雜項公證書之記錄簿冊內，但上條所指之

公證書除外。 

第二十九條 （債權證券之拒絕證書簿冊） 

對於因要求作出拒絕證書而提交債權證券所作之提交登記，及就作成之拒

絕證書所作之登記，以及按第一百三十五條之規定就有關債權證券之提取

所作之註記，均繕立在拒絕證書之簿冊內。 

第三十條 （遺囑及公證書之登記簿冊） 

在第二十二條第一款ｄ項及ｅ項所指之每一簿冊內，均應對該簿冊所登記

之行為作出註錄。 

第三十一條 （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 

在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內，須記入： 

a）密封遺囑之啟封書； 

b）不屬於第二十二條第一款ｃ項及ｄ項所指簿冊之登記範圍但應存檔之

其他獨立文書； 

c）設立社團之經認證文書及創立財團之經認證文書，以及有關更改之經

認證文書； 

d）交予公證機構存檔之文件。 

第三十二條 （手續費及印花稅之登記簿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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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費及印花稅之登記簿冊係用於： 

a）對因作出公證行為而應收取之手續費及印花稅進行記帳； 

b）對因完全免除費用而無須編制收費帳目之行為進行登記，並在登記旁

側之一欄內註明該免除費用之情況。 

第三十三條 （簿冊認證之登記簿冊） 

第二十二條第一款ｈ項所指之簿冊，係用於登記按有關法律規定為商業企

業主之簿冊進行認證之行為。 

第三十四條 （目錄簿冊） 

一、在目錄簿冊內須將公證機構之各簿冊列出，並標明其字母代號、編號

及名稱，並將每一簿冊內首次及末次繕立之行為之日期及每一簿冊之頁數

列出；目錄簿冊內亦須列出各檔案組及註明所屬年份或順序編號、以及每

一檔案組所包括之文件數量及每一檔案組之頁數。 

二、各簿冊一經開始使用，即須列入目錄簿冊，檔案組則在齊備文件後即

須列入該簿冊。 

三、與記錄簿冊內繕立之行為有關之檔案組，須在目錄中涉及有關簿冊之

記錄旁列出。 

第三十五條 （簿冊之編號及認別） 

一、任何簿冊均有一順序編號，而每類簿冊均有其本身之編號順序。 

二、涉及被分為多冊之簿冊時，每一簿冊均依字母順序而以一字母代號表

示，該代號置於編號之後面，此編號因此按各具同一字母代號之簿冊而有

其本身之編號順序。 

第三十六條 （簿冊之裝訂以及散冊或散頁之使用） 

一、簿冊得由散冊或散頁組成；使用完畢後，應將其裝訂成卷，每卷最多

由一百五十頁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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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散冊或散頁組成之公證遺囑及廢止遺囑公證書之記錄簿冊，應在公

證機構內裝訂，以便對載於其內之行為保守秘密。 

三、在散冊或散頁上作出之公證書，得繕立於無襯格紙、留有頁邊空白及

有二十五行可供書寫之紙張上；該等公證書得僅繕立於紙張正面而棄用背

面，但對同一簿冊內之其他紙張須作相同處理。 

四、按第二十五條之規定以電腦儲存數據取代簿冊時，司法事務司司長應

定出磁碟之最大儲存量及定出繕立公證行為之各頁頁面之編排。 

第三十七條 （簿冊之認證） 

一、不得使用未經預先認證之簿冊。 

二、認證簿冊係指分別在首頁及末頁填寫啟用語及終結語，並在啟用語及

終結語內註明日期及簽名，且在其餘各頁上作簡簽及將每一頁編號。 

三、每一頁之編號均應連同相關簿冊之順序編號及字母代號。 

四、由散冊或散頁組成之簿冊之終結語，須在簿冊內最後之行為被繕立後

填寫，而編號及簡簽則視乎需用之紙張而作出。 

五、為認證簿冊而作之記載得採用機械程序作出，但對由散冊或散頁組成

之簿冊則不得以印章替代簿冊內之簡簽。 

六、按第二十五條之規定以電腦儲存數據取代簿冊時，由司法事務司司長

訂定有關其認證之方式。 

第三十八條 （啟用語及終結語） 

一、啟用語內須註明簿冊之順序編號、字母代號、用途及簿冊所屬之公證

機構；終結語內須載明簿冊之頁數及所使用之簡簽。 

二、如僅在紙張正面作成公證書而棄用背面，則須在終結語內註明此情況。 

三、在公共公證機構內，終結語中所載之簡簽須由在有關簿冊內繕立最後

行為且在終結語內簽名之公證員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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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私人公證機構內，如公證員不能在有關簿冊上填寫終結語，則須由

其代任人在其之前所繕立行為之紙頁後之一頁上填寫終結語，並在終結語

內簽名及註明此事。 

第三十九條 （認證簿冊之權限） 

一、認證簿冊之權限屬公證員或其代任人所有。 

二、第三條所指特別機關之簿冊，由有關部門之領導人或依法在有關實體

擔任領導職務之人認證；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二節 資料庫 

第一分節 公證機構之資料庫 

第四十條 （資料庫及其編排） 

一、在任何公證機構內，均應就訂立行為人設置一總資料庫，有關資料須

每日更新。 

二、在上款所指之資料庫內，應記入與下列者有關之資料： 

a）在該公證機構繕立之公證書； 

b）第四十五條第二款ｄ項所指之授權書及複授權書； 

c）為歸入某行為或作成某行為而提交之非僅以作出該行為作為授權內容

之其他授權書； 

d）設立社團之經認證文書及創立財團之經認證文書，以及有關更改之經

認證文書； 

e）應當事人要求而存檔之文件。 

三、涉及公證證明、公證確認繼承資格或財產分割之公證書之資料，以及

與由代理人參與作成之文書有關之資料，應僅分別載入提出證明之人、被

繼承人及被代理人之資料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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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涉及商業企業主及法人以當事人身分參與之行為之資料，須載入標有

其商業名稱或法人名稱之資料卡內，而非載入代表其訂立有關行為之人之

資料卡內；至於涉及商業企業主及法人之其他行為，有關資料仍須載入訂

立行為人之資料卡內。 

五、在公共公證機構內，除第一款所指之資料庫外，尚應就遺囑及與其有

關之一切文書，尤其係廢止遺囑之公證書以及密封遺囑之核准書、存放書

及啟封書，設置一專門資料庫。 

第四十一條 （資料卡之排列及內容） 

一、資料卡內應載入卡主之全名，並按字母順序排列。 

二、資料卡內應載明被訂立行為之類型或以文書作為憑證之行為之類型、

繕立有關行為之簿冊或存檔檔案組之編號及頁碼；以上規定不影響下條第

二款規定之適用。 

三、如涉及應當事人要求而存檔之文件，則應簡述文件之性質以作認別。 

第四十二條 （資料庫之電腦化） 

一、第四十條所指之資料庫，得由電腦儲存數據內之登記所組成之數據庫

取代。 

二、司法事務司司長在聽取登記暨公證委員會之意見後，得決定將公證機

構之資料庫電腦化，在此情況下，亦得以同樣方式決定在有關登記內除應

載入上條第二款所指者外，尚應載入其他資料。 

三、本分節之規定，經作出必要配合後，適用於按以上兩款規定進行電腦

化之資料庫。 

第二分節 中心資料庫 

第四十三條 （資料庫及其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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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事務司須就訂立行為人設置一中心資料庫，該資料庫由載於電腦

儲存數據內之登記所組成，有關資料須按公證機構之資料庫內容每月進行

更新。 

二、對中心資料庫之編排，適用經作出必要配合之以上數條規定。 

三、中心資料庫之登記內，除應載入以上數條所指內容外，尚應就所登記

之行為載入有關公證機構之認別資料。 

第三分節 檔案 

第四十四條 （簿冊及文件） 

除各簿冊、不應交予當事人之獨立文書及經認證文書須在公證機構存檔外，

為歸入已在簿冊內或非在簿冊內作成之行為而提交之文件，又或為作成該

等行為而提交之文件，均須在公證機構存檔；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僅要求出

示文件者除外。 

第四十五條 （檔案組） 

一、文件須按其所涉及行為之作出時間或文件之提交時間之順序而分組存

檔。 

二、尤其應就下列文件編排各自之組別： 

a）與每一記錄簿冊內繕立之行為有關之文件； 

b）密封遺囑之存放書及用作取回密封遺囑之授權書； 

c）密封遺囑之啟封書及其相關遺囑、遺囑人之死亡證明以及第二百零七

條第五款所指之證明之收據； 

d）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二款所指之授權書，以及以該等授權書為基礎按同

樣方式所作之複授權書； 

e）被登記之其他獨立文書、與該等文書有關之文件以及應當事人要求而

存檔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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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設立社團之經認證文書及創立財團之經認證文書； 

g）供作附註依據用之公函、申請及文件； 

h）作出第一百三十四條所指通知之掛號存根，以及與製作拒絕證書工作

有關之應存檔文件； 

i）就公證行為所作通知之複本； 

j）存放手續費及印花稅之憑單之複本； 

l）不應歸入其他檔案組之透過圖文傳真而接收之文件及有關申請，以及

用於發送圖文傳真之原件及發送註記； 

m）不應歸入其他檔案組之發出信函之複本及接收之信函。 

三、用於歸入公證行為或作成公證行為之文件，須按其相關文書內所載之

順序存檔。 

四、檔案組須按年編排；但第二款ａ項所指文件之檔案組除外。 

五、基於存檔文件之數量而導致有理由將檔案組分為適當之分組者，得作

出之。 

第四十六條 （編號） 

一、涉及記錄簿冊內繕立之行為之每一檔案組，均以其有關簿冊之字母代

號及順序編號作認別。 

二、按年編排之檔案組尚須以其所屬之年份作認別。 

三、檔案組有分組時，每一分組須有一數字編號。 

四、檔案組中之各頁均有編號；文件歸入檔案組後，即須在其上標出一順

序編號及標出繕立有關行為之簿冊之編號及此行為所在紙頁之首頁碼。 

五、在各檔案組中應註明其所包括之文件數量及其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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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條 （信函） 

一、發出信函之複本以及接收之信函，均須依時間順序而按年以獨立檔案

組存檔。 

二、對於具有持久效力之工作批示或指示之公函及傳閱文件，須將之集中

及有序編成獨立卷冊。 

第四十八條 （簿冊及文件之取離） 

一、僅在公證員以書面及附有依據之方式給予許可後，方得將簿冊及文件

取離公證機構；但涉及在公證機構以外繕立之公證行為，或因不可抗力之

情況而有必要影印或緊急遷移簿冊及文件者除外。 

二、就公證員不許可將簿冊或文件取離公證機構一事，係由司法事務司司

長進行審查，該司長得決定允許將有關簿冊或文件取離公證機構。 

三、司法事務司司長在行使監察權時，得索取任何公證機構之簿冊及文件，

以便進行查核，但不得影響該等機構之正常工作。 

第四十九條 （將簿冊及文件轉移至其他檔案庫） 

一、公證機構之簿冊及文件，自其完成或作成目錄後之三十年內，不得轉

移至其他檔案庫，但不影響十一月二十八日第 54/97/M號法令第十二條及

第十六條規定之適用。 

二、上述三十年之期間屆滿後，即可將有關簿冊及文件轉移至澳門歷史檔

案室。 

三、私人公證機構之簿冊及文件，並不受第一款規定之約束，而可按照有

關法律規定轉移至原公證員之代任人所屬之公證機構。 

第二編 公證行為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節 文書以及公證行為之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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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條 （文書類型） 

一、公證員繕立或參與製作之文書得為公文書、經認證之文書或僅經公證

認定之文書。 

二、公文書係指公證員在有關簿冊或獨立文書內繕立之文書，以及由公證

員發出之證明書、證明及其他類似之文書。 

三、經認證之文書係指經當事人在公證員面前確認之私文書。 

四、私文書經公證員按本法典規定認定其內之筆跡及簽名或僅認定其內之

簽名者，即為經公證認定之文書。 

第五十一條 （繕立行為之所在） 

一、凡公證遺囑以及按法律或利害關係人之要求而須採用公證書形式作出

之行為，均須繕立於記錄簿冊內。 

二、如文書之繕立不能在其起首之簿冊內完成，則須於下一順序編號之簿

冊內繼續繕立，並須在正文末處簽名之上方註明此事。 

三、凡應載入公文書之行為而法律或利害關係人未要求以公證書作出者，

須繕立在非屬於記錄簿冊之文書內。 

四、法律要求公證員作出之登記，須繕立於登記專用之簿冊內，但不影響

第二十五條第二款最後部分規定之適用。 

五、認證語及公證認定行為須繕立於相應之文書或其附頁內。 

第五十二條 （編號） 

一、就公證行為之登記之順序編號須為按月編定，而對公證認定行為之順

序編號則得為按日編定。 

二、獨立文書內之附註、第二十二條第一款ａ項及ｂ項所指簿冊內之附註

以及第二十二條第一款ｃ項至ｈ項所指簿冊內繕立之行為或書錄，須按繕

立之順序而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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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註之編號須具連續性，有關編號順序屬其相應行為所專有。 

第五十三條 （作成） 

一、遺囑、廢止遺囑公證書以及密封遺囑核准書，均應以易於辯認之字跡

手寫作成；但如屬由公證員執行職務之情況，則得以打字或通過電腦處理

而作成上述文書，而隨後須將有關電腦儲存數據清除。 

二、載於雜項公證書之記錄簿冊內之行為應以打字或通過電腦處理而作成；

但該簿冊分為多冊時，其中一冊內之行為得以手寫作成。 

三、對於其他公證行為，得使用任何書寫方法或電腦程式，但字體應相當

清晰。 

第五十四條 （使用之材料） 

一、公證行為之作成及打印所使用之材料應為黑色，並應使所書寫之文字

具有不變性及持久性。 

二、在任何情況下均禁止使用能使書寫痕跡消失之材料。 

三、司法事務司司長得在聽取登記暨公證委員會之意見後，命令使用由其

核准式樣之印件繕立獨立文書，以及命令或禁止在繕立行為時採用某些材

料、書寫方法或電腦程式。 

第五十五條 （鋼印之使用） 

一、任何公證行為之文書內均應蓋上公證機構之鋼印，但繕立於簿冊內之

行為除外。 

二、鋼印須蓋於公證員之簽名及簡簽上。 

第五十六條 （書寫行為時應遵守之規則） 

一、書寫公證行為時所使用之名稱須為全寫；但屬數詞者除外，對此得使

用數字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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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受法律保護之交易中慣用之簡稱，以及按行為之上下文顯示意義明

確之縮寫，亦允許使用之；但涉及行為當事人或訂立人之身分者除外。 

三、在譯本、內容證明以及非以影印本形式發出之認證繕本中，對原文之

轉錄須保留原文內之簡稱、縮寫及數字符號。 

四、繕立公證文書、證明書、證明、其他類似之文書以及認證語時，均不

得留有空白，對空白之處須加一橫線以使其不得使用。 

第五十七條 （更改聲明） 

一、對經訂正之字、經塗改之字、插行書寫之字及刪除之字，均應作出明

確之更改聲明。 

二、刪除已書寫之字時，應在其上劃綫，劃綫方式須使被刪之字仍可被辯

認。 

三、更改聲明須在有關文本所載行為之簽名上方作出；涉及在記錄簿冊內

繕立之行為、其補充文件或授權書時，更改聲明應由在上述文件上簽名之

公證員以手寫作成。 

四、如對經訂正之字、經塗改之字及插行書寫之字未作出更改聲明，則該

等文字視為不存在，但不影響民事法律中有關文書證明力之規定之適用。 

五、如對已被劃線但尚可辯認之字未作更改聲明，則視其為未被刪除。 

第五十八條 （行文） 

一、公證行為須以任一正式語文作成，其行文應儘量完善、明確及準確。 

二、在公證行為之行文中所使用之詞匯須為在法律詞匯中最能表達當事人

以其作出之指示所顯露之意思者，亦應避免在文書內作出多餘或重複之記

載。 

三、司法事務司司長得在聽取登記暨公證委員會之意見後，認可供選擇性

使用之公證行為文書之官方擬本，該等擬本應分別以兩種正式語文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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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條 （擬本） 

一、訂立行為人得向公證員提交行為之擬本。 

二、如擬本之行文符合上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公證員應照該擬本複

製；但對擬本中違反強制性法律規定之部分，則不應複製。 

三、如擬本有不完善之處，公證員應將此事提醒利害關係人，並採納其認

為最能表達訂立行為人意思之行文。 

四、經公證員在提交之擬本上作簡簽後，擬本須交還提交人；但提交人要

求將擬本存檔者除外，在此情況下，提交人亦應在擬本之每一頁上簽名。 

五、如就訂立行為人擬作出之行為已具備適當之官方擬本，則第二款所指

之義務即告終止。 

第六十條 （透過圖文傳真接收之文件） 

一、由第六條第一款ｊ項所指實體透過圖文傳真向公證員傳送之文件或文

書，得用以作成公證行為或用以歸入公證行為內。 

二、上款所指之文件或文書，只要具備下列要素，即具有與原件相同之證

明力： 

a）發出部門或公證機構之名稱、傳送紙頁之編號、發出日期及地點、有

權限之工作人員或公證員之簽名以及其在無其簽名之紙頁上之簡簽； 

b）一項終結註記，其內載有由發出部門或公證機構按相關法律發出之內

容證明中應含有之各項資料。 

三、透過圖文傳真接收之文件，如以感熱紙印出，則應將之影印；在任何

情況下，均應將所接收之文件編號及在其所有紙頁上作簡簽並繕立接收註

記，隨後應立即將之歸入本身之檔案組；接收註記內須指出實際接收之紙

頁數目、接收地點及日期、接收之公證機構之有關工作人員或公證員之職

級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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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條 （透過電腦接收之文件） 

一、司法事務司司長經聽取登記暨公證委員會之意見後，得就透過電腦傳

送予公證員之文件決定是否可用以作成公證行為或用以歸入公證行為內。 

二、為在作出公證行為中使用透過電子方式接收之文件，司法事務司司長

有權定出該等文件應符合之要件。 

第六十二條 （本地區以外地方發出之文件） 

一、由本地區以外地方按當地法律發出之文件，得用以作成公證行為。 

二、公證員得根據由本地區以外地方透過圖文傳真向公證員傳送之文件而

作成公證行為，但以嗣後有可能將之與原件核對者為限。 

三、對按上款規定而接收之文件，適用第六十條第三款之規定。 

四、透過圖文傳真所傳送之文件，在尚未能核實係與原件相符時，公證員

不得就按照第二款之規定而作成之公證行為發出證明；對於屬不應存檔之

文書，公證員在尚未能核實其係與原件相符時，不得將該等文書交予利害

關係人。 

五、如公證員有充分理由懷疑所提交或透過圖文傳真所傳送之文件之真確

性，得要求提供補充書證以消除懷疑；以上規定不影響《民法典》第三百

五十八條第二款最後部分規定之適用。 

第六十三條 （以非正式語文或公證員不諳之語文書寫之文件） 

一、以非正式語文書寫之文件應附有相應之譯本；該譯本得由澳門之公證

員、本地區之執業律師或適當之翻譯提供，有關翻譯須透過名譽宣誓或名

譽承諾，在公證員面前確認譯本忠於原文。 

二、與某公司活動有關之文件，得附具經該公司之秘書按商法之規定而證

明之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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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公證員不諳被提交文件所使用之正式語文，該等文件須依職權由公

證員信任之傳譯作出翻譯，無須進行任何手續。 

第六十四條 （存檔文件之使用） 

一、對於在公證機構內存有之文件或公證文書，在未逾有效期且其繕立狀

況亦未改變之時，得用以歸入在該機構繕立之公證行為內或用以作成公證

行為。 

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允許以官方實體發出、且已逾有效期之存檔於有

關公證機構之文件為依據而作成公證行為，但僅以公證員能透過電腦通訊

方法查核該等文件所載之資料是否符合現狀及是否準確者為限。 

三、在上款所指之情況下，公證員應在有關文書內註明上述情況；如屬應

予存檔之文件，則應就所作之查詢取得一打印本並予存檔。 

第六十五條 （其他檔案之查閱） 

一、為獲取房地產之必要認別資料及關乎其法律狀況之資料，得透過電腦

直接查閱在澳門不動產所有權之規範程序中有所參予之公共部門之檔案內

資訊；由此獲取之資料即取代為作成有關公證行為所需之登記證明及地籍

圖。 

二、按上款規定而獲取之資料，其有效期為十日；公證員應就有關資料取

得一打印本以供存檔。 

三、司法事務司司長經諮詢登記暨公證指引及查核部門之意見後，得就第

一款規定之目的指定其他公共實體之檔案可供查閱。 

第二節 公證文書之要件 

第一分節 一般要件 

第六十六條 （共同之形式要件） 

一、公證文書應具備以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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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簽署文書之日期、月份、年份及地點，訂立行為人有所要求時，亦應

指出作成文書之時刻； 

b）參與作成文書之公證員或工作人員之全名、身分及其所屬公證機構之

名稱； 

c）與行為有關之自然人之全名、婚姻狀況、國籍及常居所，對於屬自然

人之商業企業主，應同時指出其商業名稱； 

d）對於以當事人身分參與行為之屬法人之商業企業主，按商法規定指出

其認別資料及其住所，以及由訂立行為人代表之其他法人之名稱及其住所； 

e）以代理人身分訂立行為之人、公證確認繼承資格或公證證明之公證書

內之聲明人，以及應以證明人、傳譯、醫學鑑定人、證人或文書宣讀人身

分參與行為之人之全名、婚姻狀況及常居所； 

f）就訂立行為人及上項所指之人指出證實身分之方式，或指出該等人為

公證員本人所認識； 

g）指出證明受權人及代理人身分之授權書及各涉及有關公證文書之文件，

並明確註明已證實該受權人或代理人具有作出有關行為所需之權力； 

h）藉指出文件存檔一事而提及存檔之一切文件及說明其性質； 

i）註明單純被出示之文件，並指出其性質及發出日期，如文書本身未指

明發出文件之實體或未能因文件性質而確定其發出實體，則亦須註明該發

出實體； 

j）如傳譯、醫學鑑定人或文書宣讀人參與行為，則指出其參與原因，並

提及該等人士所作之名譽宣誓或名譽承諾，或註明屬官方傳譯參與之情況； 

l）有關已遵守因出現第八十二條及第八十三條所指情況而要求遵守之程

序之聲明； 

m）載明已在所有參與人同時在場之情況下，向訂立行為人高聲宣讀文書

並解釋文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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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指出未簽名或僅按上指模之訂立行為人，以及就每一僅按上指模之訂

立行為人指出其所作因不會或不能簽名而未簽名之聲明； 

o）訂立行為人及其他參與人置於正文後之簽名或指模，以及公證員或工

作人員之簽名，該簽名為文書內最後之一個簽名。 

二、因公證員迴避或缺勤而由其代任人參與公證行為時，應指出代任原因。 

三、允許私人公證員不使用第一款ｂ項所指之全名，而使用其在有關專業

社團之登錄中所採用之簡名，但該簡名必須與允許其從事公證職務之憑證

內所載者相同。 

四、如在認別當事人時使用中文姓名之羅馬拼音，則應在姓名後置一括號

以在其內指出有關身分證明文件所載與羅馬拼音編碼表對應之數字編號；

如該文件內無此編號，或涉及商業企業主之商業名稱或法人之名稱，則應

寫出相應之中文字以替代該編號，書寫上述中文字得以手寫作出。 

五、第一款ｇ項之規定，不適用於以未成年子女代理人之身分訂立行為之

父母。 

六、在拋棄遺產或遺贈之公證書內，應特別指出拋棄遺產或遺贈之人是否

有直系血親卑親屬。 

七、可參與作成更正書之人，僅係與待更正之行為有正當利害關係之訂立

行為人，或屬有關錯誤所涉及之人；如屬後一情況，則該更正不可影響行

為之內容。 

第六十七條 （在須作登記之行為之文書內應作出之特別載明） 

一、供須作登記之行為作憑證用之文書，尤其應載明以下內容： 

a）如行為所涉及之人為已婚，則載明其配偶之全名及有關之夫妻財產制，

如該人為未婚，則指出其係成年人或未成年人； 

b）公證員應向訂立行為人所作之提醒，該提醒係指出如有關行為未經登

記，則視乎情況而不在當事人之間產生效力或不對第三人產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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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訂立行為人須促使有關行為被登記之情況，公證員應提醒訂立行

為人有義務按適用之法律所規定之方式及期間促使有關登記之作出，並在

文書之正文內載明此提醒。 

三、第一款ａ項之規定，適用於確認繼承資格公證書內有關被繼承人及待

確認資格人之部分，亦適用於賦予作出須作登記行為之權力之授權書。 

四、公證遺囑、廢止遺囑公證書以及密封遺囑核准書，均應特別載明遺囑

人之出生日期及其父母之全名。 

第六十八條 （身分之證實） 

一、公證員應證實訂立行為人及參與行為之其他人之身分；但該等人為公

證員本人所認識者除外。 

二、在有關行為中對訂立行為人之身分作出證實，得以下列任一方式為之： 

a）出示澳門居民身分證或等同文件； 

b）出示護照； 

c）兩名證明人作出聲明，而證明人之身分須經公證員透過上兩項所指之

任一方式作證實，或為公證員本人所認識者。 

三、對參與公證行為之其他人之身分，僅得以上款ａ項及ｂ項所指之任一

方式作出證實。 

四、在證實身分時，不得接納與利害關係人提供之身分資料不符之文件，

亦不得接納已逾有效期之文件。 

五、文書證人得作為證明人。 

第六十九條 （法人之代理） 

一、有效期為三個月之法人登記證明，為應作登記之法人之代理人身分之

書證，以及該代理人具足夠權力之書證，但不妨礙公證員尚可要求提供其

他文件，以使其對代理人所主張之權力得以全面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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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屬已指定秘書之公司者，如向公證員提交經該秘書證明、其內指出聲

稱為代理人之人具備代理人身分並列出其各項代理權之文件，則免除提供

商業登記證明；以上規定不妨礙公證員尚可要求提供其他文件，以使其對

代理人所主張之權力得以全面證實。 

三、如法人代理人所主張之身分及法人代理人具備正當參與行為之權力係

為公證員本人所認識，則可免除法人代理之書證，但須在有關文件之正文

內明確註明此事。 

第七十條 （意定代理） 

一、意定代理係以授權書證明，此授權書之原件或證明須交予公證員，其

上須貼有適當之印花及符合第一百二十八條所指之任一形式。 

二、對符合上款規定並透過圖文傳真傳送予公證員之授權書，須視乎情況

而適用第六十條或第六十二條之規定。 

三、對透過電腦傳送予公證員之授權書，適用第六十一條之規定。 

第七十一條 （補充文件） 

一、對於以公證文書為憑證之行為，作為其標的之財產得在附件中標示。 

二、下列者亦得列入附件： 

a）按法律規定或當事人意思應以公證文書設立之社團、財團及法人商業

企業主之章程； 

b）以信用機構作為利害關係人之行為之合同條款，或因條款內容之涵蓋

範圍廣而有理由載入獨立文書者； 

c）與公證文書有關之投承規則或工程說明。 

三、第五十四條至第五十六條，以及第五十八條第一款之規定，經作出必

要配合後，適用於除第二款ｃ項以外之上兩款所指之文件。 

第七十二條 （文書之宣讀及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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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簽名前，應在所有參與人在場之情況下，宣讀公證文書及附於該文

書之補充文件，並隨即解釋有關文件之內容及其法律後果。 

二、上款所指之宣讀得由文員或傳譯在公證員在場之情況下作出；如訂立

行為人聲明已閱讀補充文件或完全了解其內容，則免除宣讀補充文件，但

須在有關文書內明確載明此事。 

三、有關文書之內容及其法律後果之解釋應由公證員為之，公證員應以扼

要但能使訂立行為人準確認識其所作行為之意義及後果之方式作出該解釋。 

第七十三條 （簽名及指模） 

一、公證行為之文書應由訂立行為人及參與行為之其他人在公證員在場之

情況下簽名，最後由公證員簽名。 

二、第七十一條所指之補充文件，僅須由與其直接有關之訂立行為人以及

公證員簽名，有傳譯參與時亦須由其簽名。 

三、不會或不能簽名之訂立行為人，應按文書正文內所提及之順序，以右

手食指按上指模代替簽名。 

四、不能以右手食指按上指模之訂立行為人，應以公證員指定之手指按上

指模，而在指模旁須註明指模所屬之手指。 

五、如有訂立行為人不能按上任何指模，則應在文書內指出此事以及不能

按上指模之原因。 

第七十四條 （在無簽名之紙頁上之簡簽） 

一、在由散頁組成之記錄簿冊之紙頁上，除已具有簽名者外，均應由參與

行為之人作簡簽；獨立公證文書之紙頁上尚應由公證員作簡簽。 

二、在第七十一條所指之補充文件之紙頁上，僅須由訂立行為人及公證員

作簡簽。 

三、不會或不能簽名之訂立行為人，應在各紙頁上按上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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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條 （行為之連續性） 

文書之宣讀、解釋及簽名應連續進行。 

第二分節 特別要件 

第七十六條 （涉及物業登記之載明） 

一、凡涉及須作物業登記之行為之文書，均須載明有關房地產在登記局之

標示之編號，或聲明有關房地產在登記局無標示，在後一情況下，須載明

地籍編號以及一切為作出有關標示所需之內容。 

二、在繕立分割或移轉對房地產之權利之文書以前，或在繕立設定對房地

產之負擔之文書以前，均須先就該等屬被繼承人、移轉權利之人或設定負

擔之人名下之權利指出有關確定登錄。 

三、上款之規定不適用於下列情況： 

a）在取得被分割、被移轉或被設定負擔之權利之同一日內，由取得權利

之人在公證員知悉之情況下因移轉其所得之權利或對其所得之權利設定負

擔而作出之文書； 

b）作為《物業登記法典》生效後所作之首個移轉行為之憑證之文書，但

僅以可出示證實移轉權利之人所具權利之文件，或可在作出移轉行為之同

時就該移轉權利之人所具權利作出證明者為限； 

c）因訂立行為人有生命危險而造成之緊急情況，且經適當證實者，又或

基於火災、水災或總督以批示方式認為屬災難之其他原因而造成失去登記

或登記失去效用之情況，以致未能及時取得登記證明者。 

四、在上款所指之情況下，應在文書內指出免除註明先前登記所依據之情

況；涉及緊急情況時，尚應指出證實此情況之方式，如以總督之批示為依

據，則應註明總督之批示。 

五、有關登記局內房地產標示及登錄之編號，係透過出示發出未逾三個月

之內容證明以資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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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房地產無標示之事實係透過出示有效期為三個月之證明以資證實，此

證明並不得由透過電腦獲取之資料所替代。 

第七十七條 （受分層所有權制度約束之房地產） 

一、對於受分層所有權制度約束之房地產，在繕立移轉其獨立單位之物權

或對其獨立單位設定負擔之文書以前，須先出示證實有關分層所有權之設

定憑證在物業登記中之確定登錄之文件。 

二、上款之規定，不適用於在以公證方式設定分層所有權之同一日內因移

轉權利或對權利設定負擔而繕立之文書，但僅以此情況為公證員本人所知

悉者為限；有關文書內亦應明確註明此事。 

三、對於受分層所有權約束之房地產，如其分層所有權之登記尚屬臨時性

質，則有關移轉分層建築物之獨立單位或對其獨立單位設定負擔之行為，

僅在其文書內已指明有關分層所有權之登記轉為確定係此移轉行為或設定

負擔行為具備完全效力之條件時，方可作出。 

四、對於屬批給性質之房地產，在批給尚屬臨時性質、且分層所有權之登

記為臨時登記之期間內，適用上款之規定；在此情況下，無須取得七月五

日第 6/80/M號法律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款所指之許可。 

第七十八條 （與財政司之房屋紀錄有關之載明事項） 

一、對房地產作標示之文書內，應指出在財政司之有關房屋紀錄內之登錄

編號；如在該財政部門之房屋紀錄內無相應登錄，則文書內須就應作之登

錄指出已報請該財政部門作登錄之聲明。 

二、如在財政司之房屋紀錄內之登錄編號，與按物業登記中房地產標示所

載在財政司之房屋紀錄內之登錄編號不符，則不得在涉及須作物業登記之

事實之文書內對有關房地產作認別。 

三、如向公證員提交證實財政司之房屋紀錄內之舊有編號與現有編號相符

之證明，或在不能透過證明證實編號相符時利害關係人能說明兩者不符之

原因，則不適用上款之禁止，但須在有關文書內載明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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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政司之房屋紀錄內之編號，係透過出示發出未逾三個月之有關紀錄

內登錄之內容證明，或透過出示該財政部門發出之其他文件以資證實。 

五、如涉及應在財政司之房屋紀錄內作登錄但未予登錄之房地產，則須透

過出示已加上該財政部門收件註錄之複本或出示有關聲明之證明以證實已

報請該財政部門作出登錄，以上複本或證明之有效期為一年。 

第七十九條 （與地籍相符） 

一、在涉及須作物業登記之事實之文書內對房地產所作之認別，不得在面

積、地點及四至方面與房地產之標示不符。 

二、如利害關係人可說明有關認別與房地產之標示不符係因嗣後之修改而

造成，且公證員對所涉及者屬同一房地產並無疑問，則不適用上款之禁止。 

三、如認為有關房地產之標示就第一款所指之某些要素並不符合現狀，則

須作登記之事實，在未提交有關地籍圖前不得成為有依據之事實。 

四、如須作登記之事實會導致土地定界之修改，則涉及有關事實之文書，

在未提交證實該修改之臨時地籍圖前不得繕立。 

五、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規定，不適用於經適當方式證實之緊急情況。 

第八十條 （適用於遺囑之特別制度） 

第七十六條至第七十九條之規定，不適用於遺囑。 

第八十一條 （財產價值） 

一、在須作物業登記之行為中，應就行為所涉及之每一房地產、涉及之未

分割部分或涉及之權利指出其價值，如行為之價值係取決於所標示或列出

之財產之總價值而確定，則亦應指出該總價值。 

二、對非以當事人簡單聲明或官方公布為依據而定出之財產價值，應以提

交必需文件或以財政部門發出之未逾三個月之證明或聲明予以證實；在後

一情況下，文書內須指出有關文件所載之財產稅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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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節 偶然參與者 

第八十二條 （由不諳作成公證文書所用語言之人參與之行為） 

一、如在行為中有所參與之訂立行為人不諳作成公證文書所用之語言，則

須有一位由其選擇之傳譯與其共同參與該行為，此傳譯應就文書之內容向

該訂立行為人作出口頭翻譯，並將該人之意思表示以口頭傳達予公證員。 

二、對於懂得有別於作成公證文書所用語文之另一正式語文之訂立行為人，

如其明確表示得由公證員信任之傳譯參與有關行為，則須有此參與。 

三、如訂立行為人有多人，且無可能找出各人均懂得之一種語言，則由有

必要參與之多位傳譯參與有關行為；如某一或某些訂立行為人所懂之語文

非為正式語文，且不諳任一正式語文，則得以間接方式進行翻譯。 

四、如公證員懂得訂立行為人足以理解之語言，以致可向其口頭翻譯文書

之內容及接收其意思之表示，則免除傳譯之參與。 

第八十三條 （由聾人、啞人及盲人參與之行為） 

一、因耳聾而不能聽取公證文書之宣讀之訂立行為人，應大聲宣讀該文書；

不會或不能宣讀時，有權指定一人在所有參與人在場之情況下第二次宣讀

有關文書，並向該訂立行為人解釋文書內容。 

二、既懂得亦能書寫之啞人，應在有關文書內之簽名上方作出承認該文書

與其意思相符之書面聲明；不會或不能書寫之啞人，應以公證員及其他參

與者懂得之示意動作表達其意思，不能採用該方法時，應指定傳譯，此傳

譯須能就訂立行為人已理解行為之內容以及有關行為與其意思相符傳達有

關聲明。 

三、上條第三款之規定，經作出必要配合後，適用於上款所指傳譯之參與。 

四、失明之訂立行為人得指定一人進行第二次宣讀文書。 

第八十四條 （證人及醫學鑒定人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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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僅就下列文書之作成方可有文書證人之參與： 

a）公證遺囑、密封遺囑之核准書或啟封書，以及廢止遺囑公證書； 

b）除債權證券之拒絕證書以外之其他文書，但僅以該參予係由公證員或

某一當事人所要求者為限。 

二、在緊急及難以尋求證人之情況下，公證員得就上款ａ項所指之文書免

除證人之參與，但須在有關文書內明確載明此事。 

三、如有文書證人之參與，則須為兩名。 

四、應訂立行為人或公證員之要求，醫學鑒定人亦得在有關行為中有所參

與，以證明訂立行為人精神健全。 

第八十五條 （無能力及無資格之情況） 

一、下列者不得成為證明人、傳譯、醫學鑑定人、文書宣讀人或證人： 

a）缺乏完全判斷力之人； 

b）親權未解除之未成年人、聾人、啞人及盲人； 

c）任一訂立行為人、代理人或被代理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及姻親或二親

等內之旁系血親及姻親； 

d）與任一訂立行為人、代理人或被代理人有事實婚關係之人； 

e）因有關行為而取得任何財產利益之人； 

f）不會或不能簽名之人。 

二、有關公證機構之工作人員及在該機構內提供服務之其他人員，均不得

成為證明人、醫學鑑定人或證人；丈夫及妻子亦不得同時成為證明人、醫

學鑑定人或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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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何偶然參與行為之人只能以一種身分參與行為；但屬第六十八條第

五款所規定者除外。 

四、公證員有合理理由懷疑任何偶然參與行為之人之適當性時，應拒絕其

參與行為，即使該等人非屬第一款所禁止之人亦然。 

五、證明人、醫學鑑定人或證人不諳公證員所懂得之正式語文或不諳任一

正式語文時，應適用經作出必要配合之第八十二條之規定。 

第八十六條 （法定宣誓） 

一、傳譯、醫學鑑定人及文書宣讀人，均應在公證員面前作出良好執行職

務之名譽宣誓或名譽承諾。 

二、對於在公共公證機構工作之官方傳譯，不適用上款之規定。 

三、對名譽宣誓或名譽承諾，適用程序法中經作出必要配合之相關規定。 

第三節 公證文書之無效、補正及使公證文書轉為有效 

第一分節 無效 

第八十七條 （無效之情況） 

一、公證文書僅在欠缺下列任一要件時，方因形式上之瑕疵而無效： 

a）繕立公證文書之日期、月份、年份或地點； 

b）已遵守第八十二條及第八十三條所定程序之聲明； 

c）對第五十七條第二款規定之遵守； 

d）任一證明人、傳譯、文書宣讀人、醫學鑑定人或證人之簽名； 

e）懂得及能夠簽名之任一訂立行為人之簽名，以及不會或不能簽名之訂

立行為人之指模； 

f）公證員之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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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無權處理有關事宜或依法應迴避之人所繕立之公證文書亦屬無效，

但不影響民法中有關文書證明力之規定之適用。 

三、就任何偶然參與行為之人發生第八十五條所指之某一無能力或無資格

之情況時，亦導致公證文書無效。 

第八十八條 （對某些無效之效果上之限制） 

如行為所包括之某些處分係有利於第九條第一款所指之任何人，又或有利

於有關行為之任一偶然參與人，其中包括偶然參與作成密封遺囑核准書之

人，則有關無效僅以該處分為限。 

第八十九條 （將宣告行為無效之裁決通知公證員） 

一、法院須將宣告公證行為無效之經確定之司法裁決通知司法事務司司長，

該司長應在二十四小時內將之傳達繕立有關行為之公證機構。 

二、在按上款規定所作之通知中，應載明有關司法卷宗之認別資料、裁決

中作出規定部分之內容、作出裁決之日期及裁決已屬確定。 

三、上述通知應自導致其須被作出之裁決成為確定之日起四十八小時內作

出。 

第二分節 公證文書之補正及透過司法途徑使公證文書轉為有效 

第九十條 （補正） 

一、公證文書不符合第八十七條第一款ａ項、ｂ項、ｄ項及ｅ項所指要件

時，其因形式上之瑕疵而造成之無效，得分別在下列情況下由公證員本人

補正： 

a）欠缺指出訂立行為之日期、月份、年份或地點，但可按第一百四十二

條第二款之規定作出附註； 

b）訂立行為人以公文書方式聲明已遵守第八十二條及第八十三條所定之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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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偶然參與行為之人未簽名，但其身分在有關行為中已作適當認別，且

以公文書方式聲明在宣讀、解釋及訂立有關行為時在場並聲明未拒絕在文

書上簽名； 

d）未簽名或未按上指模之訂立行為人以公文書方式聲明在宣讀及解釋有

關行為時在場，並聲明有關行為符合其本人之意思，且未拒絕在文書上簽

名或按上指模。 

二、司法事務司司長經聽取登記暨公證委員會之意見後，得透過批示補正

下列無效： 

a）因未遵守第五十七條第二款之規定以致出現形式上之瑕疵而造成之無

效，只要當事人以公文書方式聲明任何失去效用之字均不會改變行為之主

要組成部分或實質內容； 

b）因證明人、醫學鑑定人或證人之無能力或無資格而造成之無效，只要

該瑕疵僅涉及其中一名參與人且可因另一參與人之適當性而視為被補正。 

第九十一條 （欠缺公證員簽名以及傳譯或文書宣讀人無能力或無資格） 

一、因欠缺公證員簽名或因傳譯或文書宣讀人無能力或無資格而造成文書

無效時，僅得透過司法途徑使文書轉為有效。 

二、欠缺公證員簽名之公證文書，僅在證明該文書符合法律、忠實反映當

事人之意思、並由公證員主持繕立該文書且未拒絕在文書上簽名時，方得

轉為有效。 

三、如傳譯或文書宣讀人無能力或無資格，則僅在證明已將文書內容忠實

傳達予利害關係人時，方得透過司法途徑使該文書轉為有效。 

第九十二條 （透過司法途徑使公證文書轉為有效之其他情況） 

一、在第八十七條第一款ｂ項至ｅ項所指之情況下，只要能證明下列事項，

尚得透過司法途徑使有關公證文書轉為有效： 

a）已遵守規定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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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任何刪除之字均不會改變行為之主要組成部分或實質內容； 

c）未簽名之偶然參與人在宣讀、解釋及訂立有關行為時在場，且未拒絕

在文書上簽名； 

d）未簽名或未按上指模之訂立行為人在宣讀及解釋有關行為時在場，同

意繕立該文書，且未拒絕在文書上簽名或按上指模。 

二、公證文書因證明人、醫學鑑定人或證人無能力或無資格而無效時，只

要該瑕疵僅涉及其中一名參與人且可由另一名參與人之適當性所補正，即

可透過司法途徑使該文書轉為有效。 

三、在上兩款所指之情況下，如利害關係人不能或不欲透過行政途徑使公

證文書轉為有效，則得透過司法途徑為之；屬利害關係人不欲透過行政途

徑使公證文書轉為有效之情況時，一經採取司法途徑，即告喪失透過行政

途徑補正有關瑕疵之權利。 

第九十三條 * 

（使公證文書轉為有效之程序） 

一、使公證文書轉為有效之訴訟應向具有民事管轄權之初級法院提起。 

二、訴訟得由任一利害關係人針對其餘利害關係人及公證員提起，亦得由

繕立公證文書之私人公證員提起，或應有關之公共公證員要求而由檢察院

提起。 

三、起訴狀須致予法院，並應詳細指明請求、請求之理由及與請求有利害

關係之人之身分。 

四、法官須傳喚各利害關係人，以便其在十日內提出反對。 

五、如有反對提出，即須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規定；如無反對提出，則法

官應命令採取其認為適宜之措拖，然後就有關請求之實質問題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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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就案件之判決得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上訴具中止效力，並須按訴訟

法之規定而進行及審理。 

七、當事人、公證人及檢察院，均有提起上訴之正當性。 

八、不得就中級法院的合議庭裁判向終審法院提起平常上訴。 

九、裁決經確定後，法院須向司法局局長發出裁決內容證明，該證明應在

二十四小時內傳送至有關之公證機構，以便作出相應之附註。 

十、透過司法途徑使公證文書轉為有效之訴訟程序，在有關請求被裁定理

由成立之情況下，須免除訴訟費用及印花稅。 

* 已更改 - 請查閱：第 9/1999 號法律 

第二章 -公證書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九十四條 （要求採用公證書） 

一、凡構成對不動產之所有權、用益權、使用及居住權、地上權或地役權

之確認、設定、取得、分割或消滅之行為，一般均須採用公證書之方式作

出。 

二、除法律規定之其他行為外，下列行為尤其須採用公證書之方式作出： 

a）公證確認繼承資格； 

b）非在遺囑內作出之使失格之人恢復權利之行為； 

c）不能或當事人不欲按民事登記法律之規定而訂立之婚姻協定； 

d）公證證明； 

e）以法律行為設定分層所有權； 

http://bo.io.gov.mo/bo/i/1999/01/lei09_cn.asp#a77


 

50 

f）永久定期金合同，以及讓與物或讓與權利之價值高於澳門幣 500,000

元或涉及應採用公證書作出讓與之物或權利之終身定期金合同； 

g）商業企業擁有不動產時，移轉商業企業之所有權或享益權之行為，以

及對商業企業設定用益物權或擔保物權之行為； 

h）遺產或遺贈中含有依法應採用公證書作出讓與之財產時，讓與、拋棄

及放棄有關遺產或遺贈之行為； 

i）共有物、被繼承財產、合營組織財產或其他共同財產中含有依法應採

用公證書作出讓與之財產時，對共有物、被繼承財產、合營組織之財產或

其他共同財產進行分割之行為； 

j）涉及依法應採用公證書作出讓與之財產時，設立、分立或合併合營組

織之行為，以及訂立合營組織章程及對其作修改之行為； 

l）設立經濟利益集團之行為、合作經營合同以及隱名合夥合同，只要其

成員對集團或合作經營之出資或隱名合夥人之出資含有依法應採用公證書

作出讓與之財產； 

m）向債權人作出之財產交管，只要所交管之財產含有依法應採用公證書

作出讓與之財產； 

n）非透過司法途徑而訂立之和解合同，只要法律就其效果之產生定出公

證書之要求； 

o）涉及不動產之移轉時，設立社團及以生前行為創立財團之行為，包括

訂立有關章程及對其作修改之行為； 

p）設定及更改不動產上之抵押權之行為，對不動產上之抵押權或其登記

之優先次序作出之讓與，以及對載於物業登記之抵押債權作出之讓與或出

質； 

q）涉及對不動產設定負擔時，設立、更改及解除對收益用途作指定之行

為，以及訂定及修改按月提供之扶養給付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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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不動產融資租賃合同。 

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凡導致依法或按當事人意思而採用公證書作出

之法律行為被廢止或變更之行為，以及不能以附註方式作出之更正該等法

律行為之行為，亦應以公證書作出；以上規定不影響《民法典》第二百一

十三條及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之適用。 

第九十五條 （特別法例） 

受特別法律規範約束之行為及合同，尤其以本地區、公共部門及其他公法

人作為訂立人而參與之行為，均須按相關法例之規定作出。 

第二節 公證確認繼承資格 

第九十六條 （繼承人及受遺贈人資格之確認） 

一、如無須進行強制性財產清冊程序，或雖有未成年繼承人或等同未成年

人之繼承人，但遺產中並無位於澳門之財產時，則得透過公證方式確認繼

承人之資格。 

二、公證員應按下條第一款所指之人作出之聲明及其提交之文件，審查是

否發生上款所指之情況。 

三、受遺贈人係以不確定或概括之方式被設定，或全部遺產均以遺贈方式

分配時，本分節之規定，經作出必要配合後，適用於對受遺贈人資格之確

認。 

第九十七條 （概念及須載明之事項） 

一、公證確認繼承資格，係指由三名人士或由待分割財產管理人作出聲明，

內容為指出待確認資格人為死者之繼承人，且不存在任何較其優先繼承或

與其共同繼承之人。 

二、聲明人須接受提醒，其內容為如聲明人故意及為損害他人之目的作虛

假聲明，則會被處以適用於在官員面前作虛假聲明罪之刑罰；以上提醒應

於公證書內明確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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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被繼承人及待確認資格人，應以載明其全名、婚姻狀況、國籍及

常居所認別其身分，但不影響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一部分規定之適用。 

四、對於旁系繼承人，應就可繼承被繼承人遺產之兄弟姊妹載明其與被繼

承人屬同父同母、同父異母或異父同母之兄弟姊妹關係。 

第九十八條 （聲明人） 

一、不能成為文書證人之人、待確認資格人之配偶及可繼承待確認資格人

之遺產之血親，以及與待確認資格人在事實婚狀況下生活之人，均不得作

為旨在產生上條第一款所指效力之聲明人，但屬待分割財產管理人者除外。 

二、公證員有充分理由懷疑某些人作為聲明人之適當性時，亦不應接納該

等人為聲明人。 

第九十九條 （必要文件） 

一、確認繼承資格公證書之作成，應附同下列文件： 

a）被繼承人之死亡證明； 

b）證明特留份繼承之文件，只要特留份繼承係其中一名待確認資格人具

有繼承人資格之依據者； 

c）遺囑內容證明或贈與書內容證明，只要全部或部分繼承係以遺囑或贈

與為依據者。 

二、如規範繼承之法律非為澳門法律，則公證書之作成尚應附同有關國家

之使館人員或等同人員發出之文件，又或附同公證文件或其他適當文件，

以視乎情況而證明按被繼承人之屬人法所定之有關繼承之法定順位，或證

明被繼承人之遺囑能力。 

第一百條 （確認繼承資格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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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證確認繼承資格與透過司法途徑確認繼承資格具有相同之效力，並

構成享有共同財產半數之配偶或其餘任一繼承人為惠及各繼承人而要求作

出下列行為之足夠憑證： 

a）物業登記； 

b）商業、汽車及航空器之登記； 

c）債權證券之附註； 

d）文學產權、科學產權、藝術產權及知識產權之移轉之附註。 

二、全部繼承人及享有共同財產半數之配偶為惠及各繼承人而要求或許可

提取金錢或其他有價物時，公證確認繼承資格公證書亦構成有關提取之足

夠憑證。 

第一百零一條 （對確認繼承資格提起爭議） 

一、擬對公證確認繼承資格提起爭議之人，除應按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提起

訴訟外，亦應要求法院立即將有訴訟待決一事通知司法事務司司長，該司

長應在二十四小時內將此事傳達繕立有關公證書之公證機構。 

二、就上述爭議之訴所作之裁決一經確定，即須通知繕立有關公證書之公

證機構。 

三、第八十九條之規定適用於上述裁決之通知。 

第三節 公證證明 

第一百零二條 （為在物業登記中繼續建立連續性而作之證明） 

一、為在物業登記中繼續建立連續性而作之證明，旨在自物業登記之末次

登錄中之權利人起繼續建立登記之連續性，目的為彌補利害關係人不能取

得作為其所擁有權利之依據之某一或某些移轉之證明憑證。 

二、公證書內應載入自末次登錄中之權利人起一切證明利害關係人所擁有

權利之移轉行為，並應詳細指出移轉之原因及有關主體之身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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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證證明係透過利害關係人之聲明作出，聲明內應指出不能取得第一

款所指憑證之原因。 

第一百零三條 （為在物業登記中重新建立連續性而作之證明） 

一、為在物業登記中重新建立連續性而作之證明，係指利害關係人為着產

生在物業登記中作登錄之效力而就權利之原始取得所作出之確認。 

二、在有關公證書內應就所證明之權利指出其取得所依據之具體情況，並

指出在取得權利前後作出、且對權利之主張屬必要之移轉行為。 

三、如係因以無依據之占有為基礎之取得時效而取得權利，則須在文書內

指出允許作出有關主張之事實狀況。 

四、對本條所指之證明，適用經作出必要配合之上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

定。 

第一百零四條 （同時作出之證明） 

上兩條所指之公證證明，得在作為取得權利之憑證之文書內作出；但在涉

及讓與行為之情況下，讓與人須預先作出上兩條所指之聲明。 

第一百零五條 （允許作出證明之限制） 

一、對於按稅法規定應載入財政司之房屋紀錄內之權利，僅允許就該紀錄

所登錄之權利作出證明。 

二、除在該紀錄內被登錄之權利人外，因繼承或生前行為而從該人取得權

利之人，亦具有以提出證明人之身分作出有關行為之正當性。 

第一百零六條 （對所指出原因之審查） 

對利害關係人所指出之原因是否會導致其不能透過一般非司法途徑證實擬

證明之事實，公證員有權作出決定。 

第一百零七條 （聲明之確認；對訂立行為人之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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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提出證明人作出之聲明，須經三人作出聲明予以確認；對該三名聲

明人適用經作出必要配合之第九十八條之規定。 

二、公證員應向各訂立行為人作出第九十七條第二款所指之提醒，並在公

證書之正文內明確載明此事。 

第一百零八條 （文件） 

一、對於為物業登記之目的而繕立之有關公證證明之公證書，須附同下列

文件以作成之： 

a）房地產標示之內容證明，以及現有全部登錄之證明； 

b）財政司之房屋紀錄中相應登錄之證明。 

二、對於為繼續建立連續性而繕立之有關公證證明之公證書，尚須附同證

實所證明之移轉行為已履行稅法規定之文件，或附同證實不能取得有關證

明之證明，以作成之。 

三、上兩款所指之證明，須屬發出未逾三個月之證明。 

四、在第一百零三條第二款所指之情況下，如提出證明人未能確認不可能

取得證實在所證明之事實前後所作移轉行為之文件，則尚須出示該等文件。 

第一百零九條 （對被登錄之權利人作出之預先通知） 

一、如欠缺由被登錄之權利人參與行為之憑證，則在法院基於利害關係人

之要求而向該權利人作出訴訟以外之通知前，不得繕立有關公證書。 

二、法官須在有關批示內命令立即以公示方式通知被登錄之權利人，或在

證實該人已失蹤或死亡時通知其繼承人，而不論其繼承人是否已被確認繼

承資格。 

三、對上款所指之通知，適用經作出必要配合之民事訴訟法律中因地點不

確定而作之公示傳喚之規定。 

四、公證書內應載明已作上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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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條 （公布） 

一、有關公證證明之公證書須以內容摘要方式公布；摘要自公證書作成之

日起五日內發出。 

二、公布須在澳門報章中最多人閱讀之其中一份中文報章及一份葡文報章

上作出；公布費用由利害關係人承擔。 

第一百一十一條 （對公證證明之爭議） 

一、如某一利害關係人就被證明之事實向法院提出爭議，應同時要求法院

立即將有訴訟待決一事通知司法事務司司長，該司長應在二十四小時內將

此事傳達繕立有關公證書之公證機構。 

二、就爭議之訴所作之裁決一經確定後，即須通知繕立有關公證書之公證

機構，為此適用第八十九條之規定。 

第一百一十二條 （證明之發出） 

一、如自有關公證證明之公證書之內容摘要公布日起計三十日內，未收到

有爭議之訴待決之通知，則方可就該公證書發出證明。 

二、上款之規定，不影響為用作對被證明之事實提出爭議而發出證明，而

證明內須明確載明此用途。 

三、如已有爭議提出，則僅在就有關訴訟之確定裁判作出附註後，方得發

出證明。 

第一百一十三條 （其他證明） 

一、本節之規定，經作出必要配合後，適用於對權利所作之為法律所允許

及用作載入物業登記以外之其他登記內之公證證明。 

二、如未向公證員提交可證實有關權利實際上有可能獲得公證證明之證明，

則公證證明即不應作出；以上規定不影響要求提交第一百零八條第二款及

第四款所指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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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獨立公證文書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一百一十四條 （份數） 

繕立獨立文書時，僅須作成一份文書，但以一式兩份之方式作出之遺囑存

放書除外。 

第一百一十五條 （每份文書之處置） 

一、獨立文書須交予訂立行為人或利害關係人。 

二、上款之規定不適用於密封遺囑啟封書、追認公證行為之文書、以及第

一百二十八條第二款所指之授權書及相應之複授權書，上述文書均須予存

檔。 

三、涉及遺囑存放書時，一式兩份中視作正本之一份須予存檔，另一份則

交予存放人。 

第一百一十六條 （依據之文件） 

對作成公證行為所需之文件，須與文書正本作相同處置。 

第二節 密封遺囑之核准 

第一百一十七條 （密封遺囑之作成） 

一、密封遺囑須由遺囑人本人手寫或由他人代其書寫，且僅在遺囑人不會

或不能簽名時方不應由其在遺囑上簽名，在此情況下得由他人代其簽名。 

二、在遺囑上簽名之人，應在遺囑中無其簽名之紙頁上作簡簽。 

三、對訂正、塗改、劃綫、插行書寫、墨迹、邊頁註記或刪除之字所作之

更改聲明，僅得由書寫遺囑之人或由遺囑人本人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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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更改聲明須於簽名前作出，又或作為附加部分緊接於簽名後作出，並

須再次簽名。 

第一百一十八條 （遺囑之宣讀） 

一、僅在遺囑人要求宣讀時，方得由繕立密封遺囑核准書之公證員宣讀有

關遺囑。 

二、如遺囑人允許，則得在參與行為之其他人在場之情況下高聲宣讀有關

遺囑。 

第一百一十九條 （文書之形式要件） 

一、密封遺囑核准書，須繕立於遺囑人提交公證員之遺囑內緊接簽名之部

分。 

二、核准書應特別提及由遺囑人所作之下列聲明： 

a）在所提交之遺囑內載有作為其遺願之處分； 

b）遺囑由其本人書寫及簽名，或由他人代書而僅由其本人簽名，或因其

本人不會或不能簽名而由他人代書及簽名； 

c）遺囑中並無經訂正之字、刪除之字、經塗改或插行書寫之字、墨迹或

邊頁註記；如有上述情況，則指出對此已作出適當之更改聲明； 

d）在遺囑內，除有簽名之紙頁外，其餘各頁均由在遺囑上簽名之人作簡

簽。 

三、如遺囑非由遺囑人本人書寫，則核准書內尚應載有遺囑人所作之因已

閱讀遺囑而了解遺囑內容之聲明，遺囑人因此須在公證員面前證明其懂得

及能夠閱讀。 

四、核准書內尚應載明遺囑中整頁占用之頁數及非整頁占用之紙頁上之行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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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遺囑之各頁均須由公證員作簡簽，且應以確保遺囑與其核准書合成一

整體之適當機械方式，將有關紙頁與核准書連接。 

六、應利害關係人之要求，遺囑得裝入註明遺囑人姓名之信封內，而公證

員應將信封以火漆封口，並在火漆上蓋上有關公證機構之印章。 

第三節 遺囑之存放及交還 

第一百二十條 （密封遺囑之存放） 

一、如遺囑人擬將其密封遺囑存放於公證機構，則應將之遞交予公證員，

以便公證員繕立載明上述情況之文書。 

二、密封遺囑之存放書內應載明該存放書係以一式兩份之方式繕立。 

三、對為存放於公證機構而遞交之遺囑，適用上條第六款之規定。 

第一百二十一條 （其他遺囑之存放） 

一、對於以民法規定之任一特別形式而訂立之遺囑之存放，適用經作出必

要配合之上條規定。 

二、存放人在作出存放時，應向公證員聲明是否知悉遺囑人之死亡，該聲

明須在存放書內明確載明。 

三、公證員尚應在存放書內指明存放人之身分、存放遺囑之份數，且在屬

航海日誌或飛行日誌內載有紀錄或屬《民法典》第二千零五十一條所指之

情況時，尚應載明有關紀錄內之資料。 

第一百二十二條 （遺囑之交還） 

一、遺囑人得隨時取回其已存放之遺囑。 

二、已存放之遺囑，僅得交還予遺囑人或具特別權力之受權人。 

第四節 密封遺囑之啟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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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三條 （有權限之公證機構） 

任何公共公證機構均有權限將密封遺囑啟封，但不包括存放於公證機構之

密封遺囑，在此情況下，僅密封遺囑所存放之公證機構方有權將之啟封。 

第一百二十四條 （必要文件） 

一、在遺囑人已死亡之情況下，密封遺囑之啟封書應在遺囑人死亡登記之

證明被出示後繕立；屬司法機關宣告遺囑人被推定死亡並因此命令啟封密

封遺囑之情況時，有關啟封書應在司法機構命令啟封之裁判之證明被出示

後繕立。 

二、如公證員本人獲悉遺囑人死亡之事實，則為着啟封遺囑之目的，對出

示遺囑人死亡登記之證明之要求予以免除。 

三、然而，在上款所指之情況下，僅在向公證員出示證實遺囑人死亡之文

件後，方得獲發遺囑之證明。 

第一百二十五條 （啟封程序） 

一、密封遺囑之啟封按下列步驟為之： 

a）檢查遺囑之狀況，尤其是否存在未作更改聲明之瑕疵、塗改字、訂正

字、插行書寫之字、刪除之字、墨跡或頁邊註記； 

b）公證員在提交遺囑之人或利害關係人，以及證人同時在場之情況下高

聲宣讀遺囑。 

二、如遺囑按第一百一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裝入以火漆封口之信封內，公

證員尚應檢查火漆是否完整。 

三、遺囑啟封後，須由提交遺囑之人或利害關係人、以及由證人及公證員

在遺囑之各頁上作簡簽，隨後須將遺囑存檔。 

第一百二十六條 （啟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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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遺囑之啟封須繕立啟封書，其內特別載明已執行上條所指之程序，並視

乎情況而載明遺囑人死亡日期或司法機關作出命令啟封遺囑之裁判之日期。 

第一百二十七條 （依職權啟封遺囑） 

一、如公證員獲悉遺囑存放於其公證機構內之某人在澳門死亡，則應向有

權限之登記局索取遺囑人之死亡證明；該證明須加快發出，且免除繳納有

關手續費。 

二、公證員收到死亡證明後，須啟封遺囑並繕立啟封書。 

三、公證員按上款規定啟封遺囑後，應隨即將存在遺囑一事以掛號信通知

遺囑內提及之繼承人及遺囑執行人，已知遺囑人有可繼承遺產之親等較近

之血親時，亦應通知該等血親。 

四、未付清包括遺囑印花稅之文書收費前，公證員不得就密封遺囑提供任

何資訊或發出密封遺囑之內容證明。 

第五節 授權、複授權及配偶之同意 

第一百二十八條 （授權書之形式） 

一、依法應由公證員參與之授權，得採用下列形式作出： 

a）公證文書； 

b）經認證之文書； 

c）由被代理人簽名且簽名經當場認定之文書。 

二、同時為受權人或第三人之利益而作出之授權，以及授予雙方代理權之

授權，均應以公證文書作出。 

三、下列授權應採用上款ａ項及ｂ項所指之其中一種形式作出： 

a）具民事或商事上之一般管理權力之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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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具承擔匯票債務權力之授權； 

c）作出授權之目的與在司法爭議中作出自認、撤回或和解有關； 

d）有關授權涉及應以公證書或其他公文書作出之行為之代理權，或涉及

須以公文書證明之行為之代理權。 

四、在第一款ｃ項所指情況下，如授權書係以被代理人不諳之語言作成，

則由其選定之一名傳譯與其共同參與有關行為，而認定語內須載明委托人

應作之指出委託人了解及接納授權書內容之聲明。 

第一百二十九條 （複授權及配偶之同意） 

對複授權及配偶之同意，適用經作出必要配合之有關授權之規則。 

第六節 債權證券之拒絕證書 

第一百三十條 （匯票及其他債權證券之拒絕證書） 

本節之規定，適用於匯票之拒絕證書；對本票、支票、賒帳買賣票據或其

他依法須就有關情況作出拒絕證書之債權證券，適用本節內與該等債權證

券之性質及規範該等債權證券之特別制度不抵觸之部分。 

第一百三十一條 （提交匯票以繕立拒絕證書） 

一、提交人應將匯票交予公證機構，並附同為作出通知所需之符合已核准

式樣之通知信；通知信須適當填寫，且貼上所需郵票。 

二、即使提交人未附同上款所指之通知信，公證員亦不得拒絕其提交匯票。 

三、收到為繕立拒絕證書而提交之匯票後，應將一份以式樣經核准之印件

作成及由提交人填寫之收據交予提交人。 

四、匯票之提交，須按其交予公證機構之順序而在專用簿冊內作登記。 

五、匯票提交後，須在匯票上註錄有關提交之編號及日期，並由公證員在

匯票上作簡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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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二條 （提交之期間及其推延） 

一、為繕立拒絕證書，應在下列期間內提交匯票： 

a）如屬拒絕承兌定日付款之匯票、出票日後定期付款之匯票或見票後定

期付款之匯票，則提交期為直至得作提示承兌之日； 

b）如屬承兌見票後定期付款之匯票或屬按特別約定應在某一期間內作提

示承兌之匯票，而在承兌時未註明日期，則提交期為直至為繕立拒絕承兌

證書而提交匯票之期間屆滿之日； 

c）如屬拒絕支付ａ項所指之匯票，則在緊接可作支付日後之兩個工作日

內之其中一日提交，或在可作支付之多日內之最後一日提交； 

d）如屬拒絕支付見票即付之匯票，則在得作提示付款之期間內提交； 

e）屬《商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條及第一千二百零一條所指之情況時，

持票人可隨時提交。 

二、在《商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第一款及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第三

款所指之情況下，如匯票之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係在有關期間之最後一日

作出，則為繕立拒絕證書而提交匯票尚得在翌日作出。 

三、如提交匯票之期間屆滿之日為公共公證機構或信貸機構停止服務之日，

則該期間屆滿之日延至緊接之第一個工作日。 

四、對於銀行及同類機構，本條所指期間屆滿之日延至緊接之第一個工作

日。 

五、為繕立拒絕證書而提交匯票，最遲應在正常工作時間結束前一小時作

出。 

六、在法定期間屆滿後提交匯票，並不構成拒絕繕立有關拒絕證書之理由。 

第一百三十三條 （不得被接納以繕立拒絕證書之匯票） 

一、不得就下列匯票繕立拒絕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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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欠缺《商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條所指某一要件之匯票，只要該欠

缺不能按《商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五條之規定彌補； 

b）以公證員不諳之語文作成之匯票，只要提交人未附同譯本；但以正式

語文作成之匯票除外，在此情況下，匯票之翻譯須依職權作出； 

c）所指出之承兌地點或支付地點非為澳門地區之匯票。 

二、上款ｂ項第一部分所指之匯票譯本，須發還予提交人，有關翻譯得由

任何人作出，而無須經特別程序；翻譯為依職權作出時，須由公證員定出

翻譯之方式，如定出之方式為書面，尚須定出對譯本之處置。 

第一百三十四條 （通知） 

一、公證員應在提交匯票當日或緊接之第一個工作日，將提交匯票一事通

知應承兌或支付匯票之人，包括所有對持票人承擔責任之人。 

二、通知係透過將附同匯票被提交之通知信以掛號郵遞方式寄發而作出，

掛號存根須存檔在專用之檔案組內。 

第一百三十五條 （取回之匯票） 

如提交人在拒絕證書作成前取回匯票，則應在提交匯票之登記旁註明提交

人已收回匯票及收回之日期。 

第一百三十六條 （繕立拒絕證書之期間、順序及效力） 

一、如提交人未取回匯票，則匯票之拒絕證書須在寄出通知信之五日後、

提交匯票後之十日內繕立。 

二、拒絕證書須按匯票提交之順序繕立。 

三、拒絕證書自匯票提交之日起產生效力。 

第一百三十七條 （拒絕證書之形式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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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拒絕證書應透過填寫式樣經核准之印件及以針對所有匯票債務人之方

式繕立。 

二、拒絕證書應載明以下內容： 

a）匯票之認別資料，包括發票日期、出票人姓名及相應金額； 

b）有關第一百三十四條所指通知之註錄，或註明因未附同通知信提交匯

票而未作通知； 

c）註明被通知之人是否在場，以及被通知之人所提供未承兌或未付款之

理由； 

d）公證員就有關拒絕證書之依據所作之聲明，並指出申請繕立有關證書

之人及證書所針對之人； 

e）提交匯票之日期； 

f）被通知並到場之人之簽名，或由該等人所作之因不會簽名、不能簽名

或不欲簽名而未簽名之聲明。 

三、有關拒絕承兌或拒絕付款之理由之聲明得為口頭聲明，或為由被通知

之人交予公證員之書面聲明，而書面聲明須予存檔。 

四、聲明人得要求發出拒絕證書之認證繕本。 

第一百三十八條 （匯票之發還） 

一、發還匯票前須收回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三款所指之收據，並將之作廢。 

二、如上款所指之收據遺失，則在歸還匯票前應向提交匯票之人索取收據，

並將之存檔。 

第四章 -附註 

第一百三十九條 （附註之定義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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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附註係指將後一行為扼要註錄於前一行為，而在註錄內載明所附註之

事實及其憑證之認別資料。 

二、附註須置於記載有關行為之紙頁上方空白處或頁邊空白處，並經適當

註明日期及由公證員簽名。 

三、對在記錄簿冊內繕立之行為所作之附註，須首先置於紙頁上方空白處，

其次置於留作繕立公證文書之部分內可能空白之處，最後置於外側頁邊空

白處。 

四、如用完按以上兩款規定可作附註之空位，須在同類之記錄簿冊內首張

可使用之紙頁上留作繕立公證文書之部分內作出附註，並須作出必要之承

接說明。 

第一百四十條 （發起） 

一、依職權作出附註之情況限於擬附註之行為適當指出識別前一行為之資

料者，或法律明文規定須依職權作出該附註者。 

二、不屬應依職權作出附註之情況時，如認定兩個行為處於第一百四十一

條及第一百四十二條所指狀況，得應任何利害關係人之請求作出附註。 

三、為着上款規定之目的，利害關係人在有需要時應出示載有擬附註之事

實之文書之複本或證明。 

第一百四十一條 （附註之事實） 

下列事實須附註於與該等事實有關之文書內： 

a）遺囑人死亡； 

b）贈與人死亡，只要有關贈與附有應於贈與人死後履行之為公益或為死

後受悼念或近似目的而設定之負擔； 

c）對授權之廢止或對獲授予權力之放棄，以及以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二款

所指之授權為基礎所作之複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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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就針對公證確認繼承資格或公證證明提出爭議之訴訟待決一事所作之

通知，以及按第一百一十條之規定就公證證明所作之公布； 

e）就上項所指訴訟作出之法院裁判，以及宣告公證行為無效及使公證行

為轉為有效之法院裁判； 

f）有關行為所具瑕疵之補正； 

g）所存放之遺囑之交還； 

h）涉及接納、追認、更正或廢止前一行為或對前一行為作附加之公證行

為； 

i）按下條規定所作之對缺漏之彌補及對不準確之處之更正。 

第一百四十二條 （缺漏之彌補及不準確之處之更正） 

一、對在記錄簿冊內繕立之行為中出現、與下款所指事項有關且由經文件

證實之錯誤所引致之缺漏及不準確之處，得隨時透過附註予以彌補及更正，

只要不會因此而對該行為之對象或參與者之身分產生疑問。 

二、得透過附註彌補或更正與下列事項有關之缺漏或不準確之處： 

a）繕立公證行為之日期、月份、年份或地點； 

b）房地產標示及登錄之編號、須作商業登記之實體之登記編號以及所涉

之登記局； 

c）財政司房屋紀錄之登錄以及財產之稅務價值； 

d）房地產所處之堂區、公共街道及所在地之門牌號碼； 

e）當事人、參與行為之人以及確認繼承資格公證書內之繼承人或受遺贈

人之姓名之書寫、羅馬拼音及拼音編號、婚姻財產制及其他身分資料； 

f）按公證行為之文本顯示屬單純之誤算、誤寫或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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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特別法要求載明之事項及作出之提醒； 

h）存檔文件之記載。 

三、如須繳納物業轉移稅之差額，則利害關係人應證實已繳納該差額；所

作之更正引致有關行為之價值增加時，須製作新收費帳目，以繳納對應於

增加之價值之手續費及印花稅。 

四、在第二款ｇ項所指情況下，如未載明之事項為土地批出合同、受移轉

人接納該合同之條款、就七月五日第 6/80/M 號法令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三

款之規定對受移轉人所作之提醒、存在地租、法律要求載明之其他事項或

作出之其他提醒，則附註須根據經認證之文書作出，而只有對擬更正之行

為有直接利害關係之訂立行為人方得參與作成該文書。 

五、在記錄簿冊內繕立之行為中出現之缺漏或不準確之處，如與公證員應

審查之稅務規定之遵守情況有關或與存檔文件之記載有關，且該缺漏或不

準確之處已根據該行為之內容予以證實，則得依職權透過附註予以改正。 

六、如按公證文書之內容或公證機構存有之資料可確定作出公證行為之時

間或地點，則對作出有關公證行為之日期、月份、年份或地點之缺漏或不

準確之處，亦得依職權透過附註予以彌補或更正。 

七、本條所指之附註應由公證員本人簽名。 

第一百四十三條 （就遺囑人及贈與人死亡所作之附註） 

一、經任何出示遺囑人死亡登記之證明之人請求，得於遺囑內或廢止遺囑

之公證書內附註遺囑人之死亡。 

二、公證員收到澳門某一公共部門就遺囑人之死亡所作之正式通知時，如

尚未就該遺囑人之死亡作附註，則應要求有權限之登記局免費發出遺囑人

之死亡證明，並在收到該證明後依職權作有關附註。 

三、附註應載明遺囑人死亡之日期、死亡登記編號以及繕立該登記之登記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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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條之規定，經作出必要配合後，適用於就贈與人之死亡所作之附註。 

第一百四十四條 （就交還存放之遺囑所作之附註） 

獲交還存放之密封遺囑之人，應在就交還該遺囑所作之附註內簽名，如不

會或不能簽名，則應在附註內按上指模。 

第一百四十五條 （就附註之事實所作之告知） 

一、如某一公證機構應依職權就某項事實作附註，而載有所附註之事實之

文書係由另一公證機構所繕立，則繕立該文書之公證員應向前者提供作附

註所需之資料。 

二、作附註所需之資料得透過以簽收、掛號郵寄或圖文傳真之方式傳送之

公函提供；以圖文傳真提供資料時，須對已收到資料作確認。 

第一百四十六條 （期間） 

公證員應在三日內履行上數條所定之義務。 

第一百四十七條 （文件之處置） 

一、附註所依據之文件必須存檔。 

二、透過圖文傳真收到以感熱紙印出之文件時，公證員亦應將影印該文件

而得之影印本存檔。 

三、非因依職權提出要求而獲給予之遺囑人或贈與人之死亡證明，不受第

一款規定之約束。 

第五章 -登記 

第一百四十八條 （對象） 

下列者須登記於用作登記之簿冊內： 

a）繕立於第二十二條第一款ａ項及ｂ項所指簿冊內之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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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密封遺囑之核准書、存放書及啟封書，以及其他遺囑之存放書； 

c）為繕立拒絕證書而作之債權證券之提交、債權證券之收回以及拒絕證

書； 

d）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二款所指之授權書以及相應之複授權書； 

e）公證行為之追認書； 

f）設立社團及創立財團之經認證之文書； 

g）對商業企業主簿冊之認證行為； 

h）當事人擬在公證機構存檔之文件。 

第一百四十九條 （登記次序） 

登記須按繕立文書或提交文件之次序每日作出。 

第一百五十條 （公證遺囑及公證書之登記） 

一、公證遺囑及廢止遺囑之公證書之登記內應載有下列資料： 

a）繕立文書之簿冊之編號及文書在簿冊內所處之第一頁之頁碼； 

b）文書之名稱及繕立文書之日期； 

c）遺囑人或訂立行為人之全名。 

二、雜項公證書之登記內除上款ａ項及ｂ項所指之資料外，尚應載有下列

資料： 

a）行為之標的及價值； 

b）與行為有關之商業企業主之商業名稱及住所，或與行為有關之法人之

名稱及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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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各當事人之全名，當事人已婚時，配偶之姓名得按具體情況以“及妻

子”或“及丈夫”一詞代替； 

d）對因有關行為而須繳交之稅捐及稅項之繳納情況之監察屬必需之說明。 

三、上款ｃ項所指之有關當事人全名之記載，得透過指出首位權利主體及

首位義務主體之姓名，並在其後按具體情況加上“及其他一人”或“及其

他各人”一詞為之。 

第一百五十一條 （與密封遺囑有關之文書之登記） 

一、密封遺囑之核准書之登記須在交還遺囑前作出；登記內應載有下列資

料： 

a）文書之名稱及繕立文書之日期； 

b）遺囑人之全名、父母姓名、出生日期、婚姻狀況及居所； 

c）指出對遺囑有否按第一百一十九條第六款所指之程序處理。 

二、密封遺囑之存放書及啟封書之登記內，以及第一百二十一條所指之存

放書之登記內，應載有上款ａ項所指之資料、遺囑人之全名以及存放書及

啟封書在檔案組內之編號。 

第一百五十二條 （與債務證券之拒絕證書有關之登記） 

一、為繕立拒絕證書而提交債權證券時，就提交所作之登記內，應載有提

交日期及提交人、承兌人或受票人與出票人之姓名、居所或住所，以及債

權證券之類型與所含債務之金額。 

二、拒絕證書之登記，係指在就提交所作之登記旁作出之記明拒絕證書之

依據及日期之註錄。 

三、就收回為繕立拒絕證書而提交之債務證券所作之登記，係透過在就提

交所作之登記旁註明已收回債權證券及收回之日期而作出。 

第一百五十三條 （認證簿冊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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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商業企業主簿冊之登記內，尤應載有日期及商業企業主之認別資料，

包括指出其住所，並應註明經認證之簿冊之性質及頁數。 

第一百五十四條 （其他行為之登記） 

一、以上各條所指文件或文書以外之其他文件或獨立文書之登記，係指提

交文件日期或繕立文書日期之註明，以及該文件或文書之認別資料之指出，

而後者係透過註明該文件或文書之類型或性質、利害關係人之全名或法人

名稱及文件或文書在檔案組內之編號為之。 

二、當事人請求存檔之文件經登記後，不得將之交還。 

第六章 -私文書之認證 

第一百五十五條 （經認證之文書） 

私文書經當事人在公證員面前確認其了解文書內容且文書表達其意思後，

即成為經認證之文書。 

第一百五十六條 （認證語） 

一、公證員收到為獲認證而提交之文書後，應繕立認證語。 

二、本法典有關公證文書之規定中與認證語之性質不抵觸之部分，均適用

於認證語。 

第一百五十七條 （形式要件） 

一、除應符合經作出必要配合之第六十六條第一款之規定之適用部分外，

認證語尚應載有： 

a）當事人所作之已閱讀文書或完全了解文書內容且該文書表達其意思之

聲明； 

b）就文書內未經適當作出更改聲明之訂正字、插行書寫之字、塗改字、

刪除之字或劃綫所作之更改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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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擬認證之文書係由別人代為簽名，則認證語除載有上款所指內容外，

尚應載明代簽人之身分資料，以及註明被代簽人在認證行為中確認該代簽

行為，而被代簽人應在認證語內按上指模。 

第一百五十八條 （社團及財團） 

一、除法律要求其他更莊嚴之方式外，設立社團之憑證、以生前行為創立

財團之憑證以及有關章程及章程之修改，均應載入經認證之文書，而有關

文書須存檔。 

二、認證語內除應載有上條所指內容外，尚應註明： 

a）公證員應作之對設立憑證、章程及其修改之合法性之認定； 

b）就設立或創立文件、章程及章程之修改僅在《澳門政府公報》上公布

後方對第三人產生效力一事，向利害關係人作出之提醒。 

三、涉及財團之創立文件時，認證語尚應載有： 

a）就開始認可程序後創立文件即不可廢止一事向創立人作出之提醒； 

b）財團僅在獲有權限實體認可後方取得法律人格之註明。 

四、公證員須依職權促使以摘錄方式公布社團之設立文件、有關章程及其

修改，公布費用由利害關係人承擔；公證員應將公布一事通知有權限作出

登記之實體。 

五、涉及財團時，公證員應將創立文件之證明送交有權限作認可之實體。 

第七章 -認定 

第一百五十九條 * 

（認定之類型） 

一、公證認定得為對照認定、當場認定或作出特別註明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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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簽名之對照認定係指將簽名與下列任一文件上之簽名作出比對： 

a）第六十八條第二款ａ項及ｂ項所指之身分證明文件； 

b）上項所指文件之認證繕本； 

c）載有擬認定簽名之樣本之公司秘書之證明書； 

d）載有擬認定簽名之樣本之應利害關係人請求為認定簽名而在公證機構

存檔之文件。 

三、當場認定係指認定在公證員面前書寫及簽名之文書內之筆跡及簽名，

或認定只在公證員面前簽名之文書內之簽名；在簽署人於認定時在場之情

況下作出之認定，亦為當場認定。 

四、作出特別註明之認定係指認定時根據法律之規定或應利害關係人之請

求，註明與利害關係人、簽署人或被代簽人有關且為公證員知悉或經公證

員按向其出示之文件證實之任何特別情況。 

五、公證認定須為對照認定，但法律明文規定須當場認定者除外。 

* 已更改  - 請查閱：第 4/2000號法律 

第一百六十條 * 

（作出特別註明之認定） 

特別註明簽署人具有代表人身分之認定，得透過將文件上之簽名與第一百

五十九條第二款所指任一文件上之簽名作出比對之方式為之。 

* 已更改  - 請查閱：第 4/2000號法律 

第一百六十一條 （代簽） 

一、只有在經公證員證實身分之被代簽人在場且其不會或不能簽名之情況

下，方得對代簽作認定。 

http://bo.io.gov.mo/bo/i/2000/17/lei04_cn.asp
http://bo.io.gov.mo/bo/i/2000/17/lei04_c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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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在認定簽名之行為中，於向被代簽人宣讀有關文書後在公證員面前

作出代簽或確認代簽。 

第一百六十二條 （形式要件） 

一、在公證認定行為中，應載有以下內容： 

a）作出認定之日期、月份、年份及地點； 

b）作認定之人之身分及作認定之公證機構； 

c）簽署人、被代簽人及在認定行為中參與之其他人之全名，以及註明證

實該等人士身分之方式或公證員認識該等人士； 

d）認定之類型，以及按具體情況註明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五款或第一百六

十條所指之情況； 

e）證明人及其他偶然參與者之簽名，以及在其後加上公證員之簽名。 

二、作出特別註明之認定行為中，除應載有上款所指內容外，尚應指出第

一百五十九條第三款所指之文件，或註明該認定係因公證員本人知悉在認

定行為中特別指出之情況而作出。 

三、代簽之認定行為中尚應明確載明可作代簽所依據之情況，並應按有被

代簽人之指模。 

四、對簽署人或被代簽人身分之證實，以及任何偶然參與者身分之證實及

其參與，適用本法典有關公證文書之規定。 

第一百六十三條 （不得作出之認定） 

一、作成筆跡或簽名時使用之書寫材料無穩固性方面之保障時，以及筆跡

或簽名係置於含有空白行或空白處且未使空白行或空白處失去效用之文書

內時，公證員應拒絕對該等筆跡或簽名作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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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簽名置於全部空白之紙張內、未提供予公證員閱讀之文書內或使用之

書寫材料無穩固性方面之保障之文書內時，公證員亦應拒絕對該等簽名作

認定。 

三、涉及以公證員不諳之語言作成之文書時，僅在由公證員選定之傳譯將

文件向其作翻譯後，方得作出有關認定，文件之翻譯得為口譯。 

四、涉及用作證明列入印花稅總表但獲豁免或減少印花稅之行為或合同而

未貼上印花之文書時，僅在該文書係載有給予上述稅項優惠之法律規定之

情況下，方得在該文書內作出認定。 

第八章 -證明書、證明及同類文件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一百六十四條 （發起） 

一、證明書、證明及其他同類文件須應利害關係人之請求、又或應公共當

局或公共部門之要求發出，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二、應公共當局或公共部門要求發出證明書、證明及其他同類文件時，免

繳有關收費；該要求應向有權限之公證員提出，並指明要求發出之文件之

用途。 

三、屬上款規定以外之情況時，如不能立即滿足有關請求而發出證明書、

證明或其他同類文件，則就該請求應填寫一張式樣經核准之領取憑單，領

取憑單上應註明有關編號；須將該憑單之正本存檔，而將複本交予申請人。 

第一百六十五條 （期間） 

一、證明書、證明及同類文件須在自請求或要求之日起計之五個工作日內

發出。 

二、被請求或要求加快發出之文件應在二十四小時內發出。 

三、被請求加快發出文件時，應提醒利害關係人手續費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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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六條 （共同之必備資料） 

一、證明書、證明及同類文件內，應載有發出該等文件之公證機構之名稱、

頁數之編號、發出日期及地點、有權限之公證員之簽名以及在無簽名之紙

頁上公證員之簡簽。 

二、應公共當局或公共部門要求發出之證明書、證明及同類文件內，尚應

載明其用途。 

三、按第六條第一款ｉ項之規定以圖文傳真方式傳送之證明書、證明及同

類文件內，除應載有以上兩款所指之必備資料外，尚應含有一終結註記，

其內載明就發出內容證明而規定應包括之事項。 

第二節 證明書 

第一百六十七條 （生存證明書及身分證明書） 

一、生存證明書及身分證明書內，特別應指出利害關係人之身分資料，指

出證實其身分之方式或註明公證員本人認識該人，以及載有其簽名或其不

會或不能簽名之聲明，而不論屬何種情況，在該聲明後均須按有利害關係

人之指模。 

二、在證明書內得貼上利害關係人之相片，公證員應在相片上蓋上公證機

構之鋼印。 

第一百六十八條 （擔任職務之證明書） 

擔任公共職務或法人行政管理職務之證明書內，應聲明公證員本人知悉所

證明之事實或僅透過文件證實該事實，在後一情況下應指出獲出示之文件

之認別資料。 

第一百六十九條 （透過圖文傳真接收之文件之證明書） 

一、如澳門公共部門或公證機構透過圖文傳真傳送予公證員之文件符合第

六十條第二款之規定，則得發出該等文件之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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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明書內特別應指出收到文件之日期以及實收頁數。 

第一百七十條 （其他事實之證明書） 

其他證明書內應準確載明所證明之事實，特別應載明公證員知悉該事實之

途徑。 

第三節 證明 

第一百七十一條 （證據價值） 

一、公證機構之存檔公證文書、登記及文件之內容，係以所發出之證明予

以證實。 

二、以圖文傳真方式傳送並符合第一百六十六條第三款規定之文件，具有

與發出之證明相同之證據價值。 

第一百七十二條 （證明之申請及遞交） 

一、任何人均得申請發出證明，但屬下款規定之情況除外。 

二、就遺囑人之死亡未作附註前，與公證遺囑、廢止遺囑公證書、密封遺

囑存放書及相應登記有關之證明，僅得應遺囑人或其具特別權力之受權人

之申請而發出。 

三、上款所指之證明僅得交予申請人本人或經其許可受領該證明之人。 

四、不論有否申請，均須發出第二百零九條ｄ項所指之獲豁免手續費之證

明；如該證明係由遺囑人請求發出，應將之交予遺囑人，在其他情況下，

則應將之交予被公證員收取費用之人。 

第一百七十三條 （證明之類型） 

一、證明得分為內容證明或敘述證明，以及整體證明或部分證明。 

二、內容證明係指逐字逐句複製正本內容之證明；敘述證明係指以單純之

摘錄方式複製正本內容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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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及正本之全部內容之內容證明或敘述證明為整體內容證明或整體敘

述證明；涉及正本之部分內容之內容證明或敘述證明為部分內容證明或部

分敘述證明。 

四、從公證文書及公證機構之存檔文件發出之證明須為內容證明；與登記

有關之證明、用以公布公證行為之證明，以及用以告知有關公證行為之證

明，須為敘述證明。 

第一百七十四條 （證明之方式） 

一、內容證明係以影印或獲許可使用之其他照相複製方法作成；不能採用

上述方法時，得以電腦處理、打字或手寫之方法作成。 

二、任何敘述證明、以及用以在本地區以外產生公信力或從文本顯示不易

閱讀之手寫公證文書及手寫存檔文件之內容證明，均須以電腦處理或打字

方法作成。 

第一百七十五條 （形式要件） 

證明特別應載有以下內容： 

a）該證明所取自之簿冊或檔案組之編號及名稱； 

b）正本在簿冊或檔案組內之首頁及末頁之頁碼； 

c）所作之與正本相符之聲明； 

d）按第一百七十二條第四款之規定發出時，註明係免費發出之證明。 

第一百七十六條 （內容證明所包含之資料） 

一、內容證明應顯現或註明正本所載之印記、對正本作認證之其他註記、

印花以及繳納之印花稅之款項，並應以顯而易見方式標出有關行為或文件

之文本之一切不規範之處及瑕疵。 

二、就正本發出證明時，須作成符合正本內之更改聲明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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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七條 （整體內容證明） 

一、整體內容證明應複製文書之內容、遺囑全文及密封遺囑之核准書與啟

封書、死因贈與公證書之全文以及第七十一條第一款及第二款ａ項及ｂ項

所指之補充文件之全文。 

二、整體內容證明尚應載有附註、參考編號以及該證明所涉之文書及文件

之收費帳目；應利害關係人之請求，尚得複製作為被證明之行為之依據之

其他文件。 

第一百七十八條 （部分內容證明） 

一、公證文書載有多個法律上之行為，或僅載有一個法律上之行為但此行

為所產生之權利及義務係涉及不同人或不同實體時，得請求發出僅涉及某

個行為或某一當事人之證明，在此情況下須遵守以下數款之規定。 

二、部分內容證明除應含有文書內涉及被指出之有關行為或當事人之內容

外，尚應載有與製作該文書時之情況及該文書之一般必備資料有關以及與

為作成該文書而附同之文件有關之一切資料。 

三、對作為被證明之行為之依據之文件，適用上條之規定。 

四、證明尚應以敘述方式記明對充分了解證明內容屬必需之其他事項，以

及載有擴大、限制、變更被證明之行為之訂定內容或對該行為設置條件之

訂定內容。 

第四節 認證繕本 

第一百七十九條 （概念及方式） 

一、認證繕本係指公證員從為此目的而獲遞交之非存檔文件所發出之整體

或部分內容副本。 

二、認證繕本按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製作；但涉及身分證明文件、

護照或駕駛執照者除外，在此情況下，認證繕本僅得以影印本方法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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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條 （載明事項） 

一、認證繕本應載有該繕本與正本相符之聲明；對認證繕本，亦適用第一

百七十六條第一款之規定。 

二、在上條第二款最後部分所指之情況下，認證繕本亦應載明文件正本之

編號、發出正本之日期及實體。 

三、如上條第二款最後部分所指文件之有效期已過或保存狀況不佳，則僅

在認證繕本上載明此事時方得發出認證繕本，但屬法院要求發出之情況除

外。 

第一百八十一條 （以公證員不諳之語言作成之文書之認證繕本） 

對以公證員不諳之語言作成之文書，得以認證繕本方式加以複製，但公證

員得要求由其選定之傳譯對文書作翻譯，文書之翻譯得為口譯。 

第五節 譯本 

第一百八十二條 （概念） 

文件之翻譯係指將以正式語文作成之文書之全部內容譯成另一種正式語文，

或將以非正式語文作成之文書之全部內容譯成正式語文，又或將以正式語

文作成之文書之全部內容譯成非正式語文。 

第一百八十三條 （形式要件） 

一、譯本內應指出作成原文書所使用之語文，並須載有譯文係忠於原文之

聲明。 

二、如譯本係由已作宣誓之翻譯作成，應在置於譯本或附頁上之證明書內

註明已進行第六十三條第一款最後部分所定程序。 

第一百八十四條 （制度） 

第一百七十五條ｃ項、第一百七十六條及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二款首部分之

規定適用於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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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編 對公證員之決定提出之申訴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百八十五條 （可申訴之決定） 

一、對公證員拒絕作出屬其權限之行為之決定、拒絕發出證明之決定及公

證行為之收費，均得以本法典規定之任一方式提出申訴。 

二、對私人公證員之拒絕決定，僅得在第十七條第二款所指情況下提出申

訴。 

第一百八十六條 （申訴之方式） 

一、對上條所指之公證員之決定，得以下列任一方式提出申訴： 

a）向公證員提出聲明異議； 

b）行政上訴； 

c）向法院之上訴。 

二、行政上訴，須向司法事務司司長提起；向法院之上訴，須向具有民事

管轄權之初級法院提起。 

三、行政上訴係具任意性，且不取決於先前已否向公證員提出聲明異議；

但提起行政上訴後，即喪失聲明異議權，並等同於撤回聲明異議。 

四、向法院提起上訴後，即喪失聲明異議權或行政上訴權，並等同於撤回

待決之程序。 

五、對在聲明異議待決期間提起之行政上訴或向法院之上訴，分別適用第

一百九十一條及第二百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定。 

第一百八十七條 （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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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受公證員之決定損害之利害關係人，具有對該決定提出申訴之正當性，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二章 -行政申訴 

第一節 聲明異議 

第一百八十八條 （聲明異議之程序及期間） 

一、聲明異議應採用書面形式，並應說明理由；聲明異議須在就其所針對

之決定通知利害關係人之日起三十日內，向負責公證機構之公證員提出。 

二、對拒絕發出證明之決定或公證行為之收費提出申訴時，聲明異議之期

間為八日。 

三、利害關係人應在聲明異議之申請內力求論證聲明異議所針對之決定理

由不成立，最後並提出改正該決定之請求。 

第一百八十九條 （決定） 

一、有關公證機構之有權限公證員或其代任人應在五日內審查聲明異議並

作出決定，即使聲明異議所針對之決定非由該公證員或代任人本人作出亦

然。 

二、公證員作出決定時，應說明理由，並在決定中指明將聲明異議所針對

之決定予以改正或維持。 

三、作出決定後，公證員應在二十四小時內將該決定以掛號信通知聲明異

議人。 

四、公證員在第一款所指期間未作出明示決定者，聲明異議人之要求即視

為被駁回。 

第二節 上訴 

第一百九十條 （上訴之提起及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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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上訴，須透過在有關公證機構呈交致予司法事務司司長之上訴申

請為之，該上訴視為在公證機構接收申請之日提起。 

二、呈交上訴申請時，須附同上訴人認為必要之文件，且在申請內應： 

a）指出上訴所針對之行為； 

b）完整列明上訴之依據； 

c）要求下令作出公證行為或更正收費。 

三、對公證員之拒絕決定而提起之直接上訴，須在上訴人獲通知該決定之

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四、對駁回先前提出之聲明異議之決定而提起之上訴，應在就該決定通知

利害關係人之日起二十日內為之；如屬上條第四款所指之情況，則須在可

作該通知之最後一日起二十日內提起該上訴。 

五、對拒絕發出證明之決定或公證行為之收費提出申訴時，上訴之期間在

任何情況下均為八日。 

六、未提出聲明異議之利害關係人，不得利用對在聲明異議程序內所作決

定提起上訴之期間。 

第一百九十一條 （先前未提出聲明異議之上訴） 

一、在上條第三款所指情況下，公證機構之有權限公證員或其代任人須於

收到申請及附於申請之文件後五日內作出附理由說明之決定，維持或改正

上訴所針對之原決定。 

二、如公證員改正上訴所針對之原決定，應在二十四小時內將此事以掛號

信通知上訴人，在此情況下，上訴即告終結。 

三、公證員維持上訴所針對之原決定或可作出此行為之期間屆滿時，應在

二十四小時內將有關卷宗送交司法事務司司長。 

第一百九十二條 （先前已提出聲明異議之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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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第一百九十條第四款所指之對有關決定提起上訴之情況下，公證員

應在二十四小時內，將上訴申請及附於申請之文件，連同與上訴人有關之

聲明異議之卷宗，一併送交司法事務司司長。 

二、上款之規定，適用於已提出聲明異議但未在法定期間對此作決定之情

況。 

第一百九十三條 （嗣後之步驟） 

一、司法事務司司長收到有關卷宗後，須將之送交登記暨公證指引及查核

部門，以便由該部門發出意見書。 

二、上款所指之意見書須在十日內發出；因有關事宜之複雜性而有必要時，

得將該期間延長五日。 

三、對拒絕發出證明之決定提起上訴或對公證行為之收費提出申訴者，有

關意見書須在五日內發出。 

第一百九十四條 （明示決定之嗣後作出） 

一、如屬對默示駁回聲明異議之決定提起之上訴，公證員得在將有關卷宗

送交司法事務司司長後四十八小時內，就聲明異議作出明示批准之決定。 

二、公證員之決定應告知司法事務司司長，該司長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將該

決定以掛號信通知上訴人，在此情況下，上訴即告終結。 

第一百九十五條 （對上訴之決定） 

一、如有關程序不應按上條第二款之規定終結，司法事務司司長須在第一

百九十三條所指意見書發出之日起最長五日期間內，作出批准或駁回上訴

之決定。 

二、對上訴之決定應在司法事務司收到有關卷宗之日起二十日內作出，但

如屬對拒絕發出證明之決定或公證行為之收費提出申訴之情況，則應在十

日內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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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將司法事務司司長之決定以掛號信通知上訴人，並

將之告知上訴所針對之公證員。 

四、在告知公證員之同時，或在任何情況下於第二款所指期間屆滿時，司

法事務司司長應將與上訴人有關之卷宗之副本送交有關公證機構。 

第一百九十六條 （決定之效力） 

一、就上訴作出批准之決定時，如利害關係人提出請求，即須作出被拒絕

之行為，但公證員得在嗣後繕立之文書及發出之證明內載明該決定。 

二、屬涉及公證行為之收費之決定者，應按決定之內容重新編製收費帳目，

並在收費帳目內載明此事。 

第三章 -向法院之上訴 

第一百九十七條 （可提起上訴之決定） 

對第一百八十五條所指之公證員之決定，以及駁回先前提出之聲明異議之

決定，包括默示駁回之決定，得向法院提起上訴。 

第一百九十八條 （期間） 

一、對第一百八十五條所指之公證員之決定而提起之上訴，應在作出有關

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二、對駁回聲明異議之決定提起上訴者，上訴期間為二十日，自就該決定

通知利害關係人之日起或可作該通知之最後一日起計。 

三、如先前提起之行政上訴被裁定理由不成立，或未在法定期間就該上訴

作決定，則對公證員之決定而提出之申訴，在任何情況下其期間均為二十

日，自就司法事務司司長之決定通知上訴人之日起或可作該通知之最後一

日起計。 

四、對拒絕發出證明之決定提起上訴或對公證行為之收費提出申訴者，在

任何情況下其期間均為八日；對該期間之計算，適用以上數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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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曾提出聲明異議或先前曾提起行政上訴之人，方得利用按第二款及第

三款之規定計算之期間。 

第一百九十九條 （上訴之提起） 

一、提起上訴，須透過在有關公證機構呈交致予管轄法院之訴狀為之，該

上訴視為在公證機構接收訴狀之日提起。 

二、對上訴之訴狀，適用經作出必要配合之本法典有關行政上訴申請之規

定。 

第二百條 （將卷宗送交法院） 

一、公證員應在收到上訴後二十四小時內將上訴文件送交管轄法院，並將

倘有之與上訴人有關之聲明異議及行政上訴之卷宗附同該文件一併送交；

以上規定不影響以下數款規定之適用。 

二、如公證機構之有權限公證員或其代任人未有機會在先前之行政申訴程

序中就上訴事宜表明意見，則得在五日內作出明示決定，維持或改正上訴

所針對之原決定。 

三、對公證員按上款規定作出之決定，適用經作出必要配合之第一百九十

一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定。 

四、公證員將卷宗送交法院時，應向司法事務司司長作出通知，以便適用

第一百八十六條第四款之規定。 

第二百零一條 （明示決定之嗣後作出） 

一、如屬對默示駁回聲明異議之決定提起之上訴，公證員得在第一百九十

四條第一款所指期間屆滿前，就聲明異議作出明示批准之決定。 

二、有關決定告知法院後，法官須終結訴訟程序，並命令對利害關係人作

出通知。 

第二百零二條 （對上訴之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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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收到卷宗後，須將之交予法官作批示，而由該法官將之送交檢察

院作意見書，意見書應在十五日內發出。 

二、如法院所收到之卷宗內無登記暨公證指引及查核部門之意見書，則法

官須在上款所指批示內命令通知司法事務司司長，以便該部門在上款所指

期間屆滿前發出意見書。 

三、如訴訟程序不應按上條第二款之規定終結，則法官須在發出意見書之

期間屆滿後十日內作出判決。 

第二百零三條 * 

（對裁判之上訴） 

一、利害關係人及檢察院均得對有關判決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上訴具中

止效力。 

二、上訴須按民事訴訟法之規定進行及審判。 

三、不得就中級法院的合議庭裁判向終審法院提起平常上訴。 

* 已更改 - 請查閱：第 9/1999 號法律 

第二百零四條 （對確定裁判之執行） 

一、對上訴作確定裁判後，法院書記長須對上訴人作出通知，並將所作裁

判之證明送交有關公證員及司法事務司司長。 

二、如上訴理由成立，司法事務司司長所作之駁回先前提起之行政上訴之

決定即不生效力。 

三、如法院之裁判要求被上訴所針對之公證員作出有關行為，且利害關係

人提出請求，則該公證員應立即作出該行為，並在行為內載明已確定之裁

判。 

四、屬涉及公證行為之收費之裁判者，應按裁判之內容重新編製收費帳目，

並在收費帳目內載明此事。 

http://bo.io.gov.mo/bo/i/1999/01/lei09_cn.asp#a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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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五條 （上訴利益值及訴訟費用之豁免） 

一、上訴利益值為被拒絕作出之行為之價值；但如屬對拒絕發出證明之決

定提出申訴之情況，上訴利益值為上訴人給予而最終由法院定出之價值。 

二、旨在對公證行為之收費提出申訴之上訴，其利益值為上訴所針對之收

費之金額。 

三、不論對上訴之裁判為何，上訴所針對之公證員均無須支付訴訟費用及

預付金；但證明其行事出於故意或惡意者除外。 

第四編 最後規定 

第一章 -就公證行為所作之告知 

第二百零六條 （就公證行為所作之告知） 

一、公證員應最遲於每月之十五日，透過送交電腦儲存媒體或副本作出下

列行為： 

a）向司法事務司送交一份已於上月登錄於有關公證機構之資料庫內之公

證行為之清單； 

b）向統計暨普查司送交一份上月所作之雜項公證書之登記清單； 

c）向財政司送交一份上月所作之雜項公證書之登記清單，以及上月所作

之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二款所指之授權書及其相應之複授權書之登記清單； 

d）向七月五日第 6/80/M號法律第一百一十二條所指之部門送交一份該法

規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所指公證書之登記清單； 

e）向有權限之登記局送交一份上月繕立而用作證明須作強制性商業登記

之事實之公證文書之登記清單。 

二、除應作法律規定之告知外，公證員尚應作出司法事務司司長以傳閱文

件方式要求進行之通知。 



 

90 

第二百零七條 （就為公益而設定之負擔及為死後受悼念或近似目的而作

之處分所作之告知） 

一、公證員須向負責監察為公益而設定之負擔之履行情況之實體及向負責

監察為死後受悼念或近似目的而作之處分之執行情況之實體，送交載有具

上述性質處分之遺囑及贈與公證書之證明。 

二、涉及為公益而設定之負擔時，須將證明送交總督；涉及為死後受悼念

或近似目的而作之處分時，須將證明送交有關宗教實體或負責監察該處分

之執行情況之人。 

三、無須為獲發證明而繳納手續費，但在證明內須載有使人能識別該證明

之用途之一切必需資料；證明得為部分內容證明或敘述證明。 

四、證明最遲須於附註遺囑人或贈與人死亡後翌月之十五日送出。 

五、收到證明之實體應以具收件回執之掛號信向公證員郵寄收據，但該證

明係以簽收形式送達者除外。 

第二章 -公證行為之費用 

第二百零八條 （手續費及開支） 

一、對在澳門地區作出之任何公證行為，均徵收手續費表內所定之相應費

用，但屬法律規定免費、減少或豁免手續費之情況除外。 

二、上款所指手續費之外，另須計算郵費；如屬在公證機構以外作出之公

證行為，則除該費用及郵費外，尚須計算必需之交通費。 

三、私人公證員所作公證行為之手續費，相當於有關手續費表內所定之一

般數額之三分之二。 

第二百零九條 （手續費之豁免） 

除法律特別規定豁免手續費之情況外，就作出下列行為或發出下列文件亦

豁免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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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證員為更正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錯誤或缺漏而須作之行為； 

b）為作成上項所指行為所需之文件及證明； 

c）第一百一十二條第二款所指之證明； 

d）公證員就公證遺囑、公證書、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二款所指授權書及設

立社團與創立財團之經認證文書而發出之第一份證明。 

第二百一十條 （印花稅及物業轉移稅） 

一、除第二百零八條所指費用外，公證員尚應向利害關係人徵收印花稅表

內所定之對應於各種公證行為之印花稅，但屬豁免印花稅之情況除外。 

二、基於非透過司法途徑作出之分割而進行之不動產移轉所應繳納之物業

轉移稅，由有權結算繼承及贈與稅或物業轉移稅之實體根據公證員發出之

憑單予以結算及徵收。 

第二百一十一條 （要求發出之文件之費用） 

一、公共當局或部門依職權要求發出之文件免繳任何費用。 

二、公共部門或公證機構應利害關係人請求而要求發出之文件之費用，須

由該部門或機構徵收，而該部門或機構應在四十八小時內以支票或存入帳

戶之方式，將文件本身之費用及發送之開支之有關款項送交發出文件之公

證機構。 

第二百一十二條 （獨立公證文書之費用） 

就一式兩份之獨立公證文書，僅須繳納正本之手續費。 

第二百一十三條 （收費帳目之編製及記錄） 

一、公證行為之費用應載入相應帳目內，並須按法律規定之方式適當列出

各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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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出公證行為後須立即編製收費帳目；但屬依職權將存放於公證機構

內之密封遺囑啟封之情況除外，在此情況下，僅於按第一百二十七條第四

款之規定應繳付費用時方須製作收費帳目。 

三、與繕立於簿冊內之行為或應歸檔之獨立公證文書內之行為有關之收費

帳目，以及與不應交予利害關係人之其他文件有關之收費帳目，須在符合

正使用之式樣之一式兩份印件上編製，並須註明用作繕立行為之簿冊及紙

頁編號。 

四、涉及繕立於交予當事人之獨立公證文書及其他文件內之行為之收費帳

目，須記入該文書或文件內，如有複本，亦須記入複本內。 

五、與為繕立拒絕證書而提交債權證券有關之收費帳目，在繕立該證書前

收回債權證券之情況下，須在債權證券內編製及記錄，而在已繕立該證書

之情況下，須納入與該證書有關之收費帳目內。 

六、涉及應利害關係人要求透過圖文傳真傳送之文件之收費帳目，由收到

文件之公證機構編製，並按第三款之規定將該帳目予以記錄。 

第二百一十四條 （收費帳目之核對及解釋） 

一、公證員或主持公證行為之人須核對收費帳目，並在其內作簡簽；收費

帳目之複本應交予利害關係人，而在正本上應作成表示已交付複本之憑據。 

二、如利害關係人以口頭或書面形式聲明擬對收費提出申訴，則公證員應

在二十四小時內交予利害關係人清楚詳細列明計算收費標準之書面說明。 

三、為着對收費提出申訴之效力，該收費之通知視為在將上款所指說明交

予利害關係人之日作出。 

第二百一十五條 （收費帳目之登記） 

一、編製收費帳目後，須立即將之登錄於手續費及印花稅之登記簿冊內。 

二、如因疏忽而導致收費帳目錯誤或未登記帳目，得嗣後改正錯誤或作出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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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手續費及印花稅之登記簿冊終結之日，如對強制性存放之費用作決

算時發現有收費帳目內之款項尚未繳納，則須將之從簿冊終結時之總額內

扣除，並在收費登記及備註欄內以紅色註明該帳目已註銷。 

四、在上款所指情況下，有關收費帳目應在繳納款項後重新登記於手續費

及印花稅之登記簿冊內，並應在銷帳之註錄旁側註明獲給予之新登記編號。 

第二百一十六條 （與收費帳目登記有關之說明） 

一、在每一收費帳目末處，均須標明相應之登記編號。 

二、如與公證文書有關之收費帳目不應記入該文書內，須在該文書內之簽

名後註明收費帳目之登記編號；如某一公證行為獲豁免或減少手續費及印

花稅，應扼要註明有關法律依據。 

三、在提及與公證認定行為有關之收費帳目時，應指出收費帳目之總額。 

四、公證員或主持公證之人應在收費帳目登記之記載及有關豁免或減少手

續費及印花稅之記載後作簡簽。 

第三章 -期間 

第二百一十七條 （期間之計算） 

一、計算本法典所指期間時，須以連續計日數之方式為之，但第一百六十

五條第一款之規定除外。 

二、如作出某一行為之期間屆滿之日公共公證機構不辦公，則該行為得於

緊接之首個工作日作出，並視為有效及產生效力，即使該行為應由私人公

證員作出者亦然。 

三、對本法典所指期間之計算，適用民法有關期限之計算之規定。 

第二百一十八條 （期間之不遵守） 

公證員不遵守就履行本法典所指義務而規定之法定期間者，須負紀律責任，

且須承受法律就不遵守法定期間而規定之其他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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